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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为推动海洋科学研究，促进国际合作，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为主要载体的海洋科学研究国

际法规则体系为“主管国际组织”设置了特殊地位和多重角色。主管国际组织是海洋科学研究的参与

者、推动者和引导者。主管国际组织海洋科学研究多元发展的趋势日益明显，这与海洋科学研究“公共

性”与主管国际组织“功能主义”相互呼应的特点，以及海洋科学研究国际法规则体系提供的支撑密不可

分。主管国际组织海洋科学研究多元发展对海洋科学研究国际法规则体系产生了积极影响，有助于明

晰“海洋科学研究”的概念，厘清《公约》海洋科学研究相关规定的适用关系，通过一般准则和方针进一步

发展海洋科学研究规则体系；这种发展也带来了规则体系和治理机制的碎片化风险，需要思考如何应对。

关键词　主管国际组织　海洋科学研究　多元发展　国际法规则体系

人类社会发展至今，海洋依然是世界上最不为人所知的地区之一。对海洋的科学了解是人类

各类相关活动的根本。海洋科学在地球系统科学的探索、海洋环境保护与生态建设、各类海洋资

源、海上运输安全、国家海洋权益保护以及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等研究中可以发挥巨大作用，同时也

能推动其他学科和相关技术发展。〔１〕联合国大会决议回顾历史，明确提出，“海洋科学通过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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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大学法学院讲师、宁波大学东海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南方海洋科学与工程广东省实验室（珠海）研究人

员、法学博士。本文系南方海洋科学与工程广东省实验室（珠海）自主科研项目“无人船舶和海洋无人设备相关法

律问题研究”（项目编号：ＳＭＬ２０２０ＳＰ００５）和宁波大学东海战略研究院项目“科技进步与东海海洋治理法律问题研

究”（项目编号：ＤＨＺＬ２２ＹＢ０６）的阶段性成果。

参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中国科学院编：《未来１０年中国学科发展战略·海洋科学》，科学出版

社２０１２年版。



开展研究和评估监测结果增进知识，并把这些知识用于管理工作和决策，对消除贫困，加强粮食保

障，养护世界海洋环境和资源，帮助了解、预测和应对自然事件以及促进海洋的可持续开发至关重

要”。〔２〕海洋科学研究以及海洋技术的发展与转让是人类进步的重要推动力。但在现实中，各国

海洋科学研究能力并不均衡，〔３〕直接影响了国家与社会的均衡发展。

在这一背景下，《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以下简称《公约》或１９８２年《公约》）针对海洋科学研究

的多个方面做出较全面规定，是海洋科学研究国际法规则体系的主要载体。海洋科学研究国际法

规则体系以促进海洋科学研究为主旨，并力争实现各方利益平衡，加强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海

洋科学技术能力建设与利益共享，推动多层面国际合作，充分体现可持续发展理念。《公约》将“主

管国际组织”纳入海洋科学研究国际法规则体系，多角度展现主管国际组织在推动海洋科学研究

与国际合作等方面的多重功能和重要作用，是《公约》的重要创新与突破，也是海洋科学研究国际

法规则体系的突出特点。

《公约》通过并生效至今，需要对这一特殊体系安排的实施效果进行评估。通过观察可以发

现，国际社会日益倚重“主管国际组织”进行、组织、主持、推动海洋科学研究与相关活动，主管国际

组织海洋科学研究呈现多元发展之势。这一多元发展趋势对海洋科学研究国际法规则体系的发

展产生何种影响，同样值得关注。论文选取 “海洋科学研究”概念的澄清、《公约》相关规定的适用，

以及促进一般准则和方针的制定这三个视角，就多元发展对海洋科学研究国际法规则体系的影响

进行分析。对此，中国应如何应对，促使中国在海洋科学研究国际法规则体系的发展中能够趋利

避害，也是论文的重要着眼点。

如无特指，文中“主管国际组织”一词包括《公约》第２４７条规定的“国际组织”。在一般性表述

时，“海洋科学研究”这一表述是《公约》第１３部分“海洋科学研究”与第１４部分“海洋技术的发展与

转让”相关事项的统称。

一、“主管国际组织”在海洋科学研究

国际法规则体系中的角色定位

　　（一）“主管国际组织”角色定位的缘起

１．海洋科学研究与国际组织初期发展阶段

近现代意义上的国际组织和海洋科学研究几乎出现在同一时期。〔４〕海洋科学研究所体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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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大会第７６届会议“海洋和海洋法”议程项目２０２１年１２月９日大会决议（Ａ／ＲＥＳ／７６／７２），２０２１年

１２月２０日，第４页。

参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球海洋科学报告———世界海洋科学现状》，２０１７年；《２０２０年全球海洋科学

报告———海洋科学能力摸底调查》（执行摘要），２０２０年。

近现代意义上的海洋科学研究肇始于英国海军巡航舰“挑战者”号（ＨＭＳ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ｒ）自１８７２年末至

１８７６年初持续三年半时间的跨洋科学考察。其考察对象主要包括水体和海底，考察成果丰硕，所取得的研究发现

奠定了现代海洋学的基础。ＳｅｅＣａｔｈｅｒｉｎｅＤａｎｌｅｙａｌ，犇犻狏犻狀犵狋狅犖犲狑犇犲狆狋犺狊牶犎狅狑犌狉犲犲狀犈狀犲狉犵狔犕犪狉犽犲狋狊犆犪狀犘狌狊犺

犕犻狀犻狀犵犆狅犿狆犪狀犻犲狊犻狀狋狅狋犺犲犇犲犲狆犛犲犪，犪狀犱犠犺狔犖犪狋犻狅狀狊犕狌狊狋犅犪犾犪狀犮犲犕犻狀犲狉犪犾犈狓狆犾狅犻狋犪狋犻狅狀狑犻狋犺犕犪狉犻狀犲犆狅狀狊犲狉狏犪狋犻狅狀，

４４ＷｉｌｌｉａｍａｎｄＭａｒｙ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ＬａｗａｎｄＰｏｌｉｃｙＲｅｖｉｅｗ２１９，２１９ ２６５（２０１９）．科学技术的发展推动国家间联系

不断增强，使一些专门的、技术性的事务突破国家边界，促使在国家间建立主要以专门的、行政的和技术性的国际

协作为职能的机构，即“国际行政联盟”（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Ｕｎｉｏｎｓ）。参见梁西：《梁西论国际法与国际

组织五讲：节选集》，法律出版社２０１９年版，第６８—６９页。早期的相关国际组织包括在１８７４年成立的邮政总联盟

［ＧｅｎｅｒａｌＰｏｓｔａｌＵｎｉｏｎ，１８７８年改名为“万国邮政联盟”（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ＰｏｓｔａｌＵｎｉｏｎ，ＵＰＵ）］，在１８７３年成立（转下页）



从跨国性向全球性发展，从侧重考察向侧重观测发展，从个体性向合作性和公用性发展，以及进行

多尺度系统的跨尺度研究，科学和技术协同发展等特点和发展趋势，〔５〕呼唤更多专门性、技术性国

际组织的建立。这些国际组织的运行也进一步推动了（海洋）科学研究、技术创新及应用的发展。〔６〕

然而，在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之前，没有任何一部公约对“海洋科学研究”和国际组织角色定位做出明确规定。

２．成立国际法委员会至１９５８年多部海洋法公约获得通过阶段

在联合国框架内担负编纂和逐渐发展国际法之责的国际法委员会在成立之初，即将公海制度

和领海制度列为编纂主题，开展工作。〔７〕

１９５６年，国际法委员会完成了海洋法条款（共７３条）的最后报告。〔８〕这７３条海洋法条款没

有明确规定海洋科学研究，特别是国际组织在海洋科学研究方面的角色与作用。但是，在起草过

程中，以及对海洋法条款第６８条进行评注时，国际法委员会提出了两点意见：（１）不排除将来建

立国际机构的可能性，由该国际机构负责科学研究，提供指导和协助，以期为了普遍利益（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促进对海底区域（ｓｕｂｍａｒｉｎｅａｒｅａｓ）进行最有效的利用；（２）有可能在现有国际组织的框架

内设立这样的机构。〔９〕

１９５８年《大陆架公约》第５条第８款开创性地采用了“适当机构”（ｑｕａｌｉｆｉｅｄ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这一措

辞，规定“倘有适当机构提出请求……作纯粹科学性之研究者，沿海国通常不得拒予同意……”〔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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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

〔９〕

〔１０〕

（接上页）　　的国际气象组织［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Ｍｅｔｅｏ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ＩＭＯ，１９５０年转型为政府间国际组织———世

界气象组织（ＷｏｒｌｄＭｅｔｅｏ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ＷＭＯ）］，在１９０２年成立的国际海洋开发理事会（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ｕｎｃｉｌｆｏｒｔｈｅ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Ｓｅａ，ＩＣＥＳ）等。

见前注〔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中国科学院书，第１２—１９页。

较为典型的是，世界气象组织（ＷＭＯ）前身国际气象组织（ＩＭＯ）在１８７８年正式成立后，即先后发起第一

次国际极地年（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ＰｏｌａｒＹｅａｒ，ＩＰＹ）活动（１８８２—１８８３）和第二次国际极地年活动（１９３２—１９３３），并与国

际科学理事会（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Ｃｏｕｎｃｉｌ，ＩＳＣ）前身国际科学联盟理事会（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ｕｎｃｉｌ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

Ｕｎｉｏｎｓ，ＩＣＳＵ，１９３１年成立）共同发起并组织了第三次国际极地年即国际地球物理年（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Ｙｅａｒ，ＩＧＹ）活动（１９５７—１９５８）。之后，国际科学联盟理事会发起和联合发起了多项“国际年”或“十年”活动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ＹｅａｒｓａｎｄＤｅｃａｄｅｓ）。国际地球物理年活动的成功举行激发了更多国际合作科研活动的启动与实

施，包括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起和联合发起的国际水文十年计划（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Ｄｅｃａｄｅ）（１９６５—

１９７５）、国际海洋考察十年计划（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ＤｅｃａｄｅｏｆＯｃｅａｎ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１９７１—１９８０）等。２０１７年，第７２届联合

国大会通过决议，确定了“海洋科学促进可持续发展十年”（“海洋十年”）（２０２１—２０３０）实施计划，指定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政府间海洋学委员会（Ｉｎｔｅｒ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ａｌＯｃｅａｎ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ｏｆＵＮＥＳＣＯ，ＩＯＣ／ＵＮＥＳＣＯ）负责协

调实施。ＳｅｅＥ．Ｉ．Ｓａｒｕｋｈａｎｉａｎ＆Ｊ．Ｍ．Ｗａｌｋｅｒ，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Ｍｅｔｅｏ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ＩＭＯ）１８７９

１９５０，ｈｔｔｐ：／／ａｎｅ４ｂｆｄａｔａｐ１．ｓ３ｅｕｗｅｓｔ１．ａｍａｚｏｎａｗｓ．ｃｏｍ／ｗｍｏｃｍｓ／ｓ３ｆｓｐｕｂｌｉｃ／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Ｍｅｔｅｏ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ＩＭＯ＿１８７９１９５０．ｐｄｆ．载世界气象组织发展史介绍网页ｈｔｔｐｓ：／／ｐｕｂｌｉｃ．ｗｍｏ．ｉｎｔ／ｅｎ／ａｂｏｕｔｕｓ／ｗｈｏｗｅ

ａｒｅ／ｈｉｓｔｏｒｙＩＭＯ，另见国际科学理事会发展史介绍网页ｈｔｔｐｓ：／／ｃｏｕｎｃｉ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ｂｏｕｔｕｓ／ａｂｒｉｅｆｈｉｓｔｏｒｙ／和联合

国教科文组织发展史介绍网页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ｕｎｅｓｃｏ．ｏｒｇ／ｚｈ／７５ｔｈａｎｎｉｖｅｒｓａｒｙ，ＴｈｅＳｃｉｅｎｃｅｗｅｎｅｅｄｆｏｒｔｈｅｏｃｅａｎ

ｗｅｗａｎｔ：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ＮａｔｉｏｎｓＤｅｃａｄｅｏｆＯｃｅａｎＳｃｉｅｎｃｅｆｏｒ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２０２１ ２０３０），ＩＯＣ／ＢＲＯ／

２０２０／４，ＩＯＣ／ＵＮＥＳＣＯ（２０２０），ｈｔｔｐｓ：／／ｕｎｅｓｄｏｃ．ｕｎｅｓｃｏ．ｏｒｇ／ａｒｋ：／４８２２３／ｐｆ００００２６５１９８，以及联合国大会第７２届

会议“海洋和海洋法”议程项目２０１７年１２月６日大会决议（Ａ／ＲＥＳ／７２／７３），２０１８年１月４日，第２９２—２９５段。

参见国际法委员会：《１９４９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２８１页。

参见国际法委员会：《１９５６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２卷，第２５３—３０１页。

参见国际法委员会：《１９５３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２卷，第２１５页；国际法委员会：《１９５６年国际法委

员会年鉴》第２卷，第２９８页。

参见第一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正式记录第６卷：第四委员会（大陆架），Ａ／ＣＯＮＦ．１３／４２。第一次联合国

海洋法会议第四委员会通过的案文采用“ｒｅｑｕｅｓｔｉｓｓｕｂｍｉｔｔｅｄｂｙａｑｕａｌｉｆｉｅｄ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措辞。这一措辞被１９５８年

《大陆架公约》第５条第８款采纳。



这一措辞以及国际法委员会的上述两点意见为１９８２年《公约》将进行海洋科学研究的主体扩展为

“所有国家”和“各主管国际组织”开辟了空间。《大陆架公约》第５条第８款体现了“沿海国同意”

“加入”“参与”“发表”等海洋科学研究国际法规则的相关要素，也为１９８２年《公约》确立较全面具

体的海洋科学研究国际法规则体系奠定了基础。〔１１〕

同时通过的１９５８年《公海公约》第２５条首次明确提到主管国际组织。从防止海水受放射性物

质或其他有害物质污染的角度，《公海公约》要求各国均应参照主管国际组织所订定的标准和规

章，采取措施防止污染；并要求各国均应与主管国际组织进行合作，采取措施防止海水或其上空遭

受污染。

３．成立特委会至１９８２年《公约》获得通过阶段

在科学研究方面，除大陆架制度中有少量规定外，实际上相当于没有法律规定。〔１２〕为此，联

合国大会先后于１９６８年和１９７０年决定设立和扩大和平利用国家管辖范围以外海床洋底委员会

（以下简称“特委会”），筹备第三次海洋法会议。〔１３〕特委会将与科学研究和国际合作相关的法律

原则与标准、问题清单、条款草案等确定为重点议题之一。

在特委会专题研拟的基础上，第三届联合国海洋法会议自１９７３年至１９８２年共举行了十一届，

最终通过了《公约》。其中，明确提及海洋科学研究主管国际组织的条款包括第２３８—２３９、２４３—

２４４、２４６—２４９、２５１—２５４、２５６—２５７、２６２—２６３、２６５—２６６、２６８—２７３、２７５—２７６、２７８条等，〔１４〕较为

具体、全面地规定了“主管国际组织”在海洋科学研究国际法规则体系中的多重角色和突出作用，

是《公约》的重要创新和突破，也是海洋科学研究国际法规则体系的突出特点。主管国际组织所担

当的角色主要体现为海洋科学研究的参与者、推动者和引导者，详见下文。

（二）参与者：进行或主持海洋科学研究

《公约》是首次确认主管国际组织有权进行海洋科学研究的多边条约。《公约》第１３部分通过

多项条款规定“主管国际组织”有权进行海洋科学研究，以及进行或主持海洋科学研究时的相关事

项。其中，第２３８条和第２４７条是核心条款。

第２３８条将“各主管国际组织”（ｃｏｍｐｅｔｅｎｔ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与“所有国家”相并列，

故此可以认为第２３８条所规定的“各主管国际组织”范围较为广泛。所有具有海洋科学研究相

关职能的国际组织均可成为第２３８条规定的“各主管国际组织”，有权进行海洋科学研究。〔１５〕

第２４７条使用“国际组织”（ａｎ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措辞。在《公约》谈判过程中，有观点

认为第２４７条中的“国际组织”一词应与第２３８条“各主管国际组织”含义相同。〔１６〕可以看出，这两

·８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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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

〔１２〕

〔１３〕

〔１４〕

〔１５〕

〔１６〕

ＳｅｅＤｉｖｉｓｉｏｎｆｏｒＯｃｅａｎＡｆｆａｉｒｓａｎｄｔｈｅＬａｗｏｆｔｈｅＳｅａＯｆｆｉｃｅｏｆＬｅｇａｌＡｆｆａｉｒｓ（ＤＯＡＬＯＳ）：Ｍａｒｉｎｅ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ＡＲｅｖｉｓｅｄＧｕｉｄｅｔｏｔｈｅ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ＲｅｌｅｖａｎｔＰｒｏｖｉｓ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Ｎａｔｉｏｎｓ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ｏｎｔｈｅＬａｗｏｆｔｈｅＳｅａ，ＵｎｉｔｅｄＮａｔｉｏｎｓ，２０１０，ｐａｒａ．２．

参见《和平利用国家管辖范围以外海床洋底委员会报告》，大会正式纪录：第２７届会议补编第２１号（Ａ／

８７２１），联合国１９７２年，第２４３段。

参见联合国大会第２３届会议第２４６７Ａ（ＸＸＩＩＩ）号决议（１９６８年），以及联合国大会第２５届会议第

２７５０Ｂ（ＸＸＶ）号决议（１９７０年）和第２７５０Ｃ（ＸＸＩＩＩ）号决议（１９７０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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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ｕｌｌｅｔｉｎＮｏ．３１，ＵｎｉｔｅｄＮａｔｉｏｎｓ，１９９６，ｐ．８９ ９５．

参见［美］迈伦·Ｈ．诺德奎斯特（ＭｒｏｎＨ．Ｎｏｒｄｑｕｉｓｔ）：《１９８２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评注》（第４卷），

吕文正、毛彬译，海洋出版社２０１８年版，第４２０—４２８页。

见前注〔１５〕，诺德奎斯特书，第５０２页。



种用语互为解释、相互替代，至少表明进行或主持海洋科学研究的“国际组织”／“主管国际组织”的

范围具有可变性，可以为更多国际组织参与推动海洋科学研究预留空间。主管国际组织／国际组

织进行或主持海洋科学研究，可以充分展现国际组织的协调作用，实现利益共享、数据交流，具有

主权国家在一国领海或管辖海域内进行海洋科学研究时所不具备的优势，利于利益调和、成果

共享。

（三）推动者：促进海洋科学研究和相关国际合作

《公约》基于海洋科学研究的特点和全球、区域、分区域、双边及各国单边海洋科学研究的发展

情况，对“主管国际组织”提出了促进海洋科学研究相关工作的开展以及进行相关国际合作的

“要求”。〔１７〕

鉴于国际组织往往代表国际社会更广泛的利益，具有推进海洋科学研究更广泛参与的特点，

《公约》第２３９、２４２、２４３、２４４条等许多条款明确规定（各国和）“主管国际组织”应当按照公约规定，

促进和便利海洋科学研究的发展和进行；促进为和平目的进行海洋科学研究的国际合作；通过缔

结双边和多边协定以创造有利条件，进行海洋环境中的海洋科学研究；通过适当途径公布和传播

海洋科学研究相关情报和所取得的知识，促进知识转让，加强海洋科学研究能力建设，帮助发展中

国家加强自主进行海洋科学研究的能力。《公约》第１４部分还为此明确了基本目标，确定了实现

措施，并围绕各国与主管国际组织（和管理局）的合作与职能安排以及各国双边、区域、多边国际合

作，海洋科学和技术国家中心与区域性中心的设立等方面做出了具体规定。〔１８〕这些规定为更多

国际组织多样化参与推动海洋科学研究的发展奠定了重要的规则基础。

（四）引导者：促进制定海洋科学研究一般准则和方针

《公约》第２５１条要求各国通过主管国际组织设法促进一般准则和方针的制定，以协助各国确

定海洋科学研究的性质和影响。第２７１条要求各国直接在双边基础上或者通过主管国际组织促

进制定海洋技术转让方面一般接受的方针、准则和标准。“主管国际组织”应当是海洋科学研究相

关准则和方针的积极推动者。

第２５１条的正式文本不直接规定由主管国际组织制定“一般准则和方针”，而是通过主管国际

组织促进一般准则和方针的制定，以协助各国确定海洋科学研究的性质和影响。在措辞上，“一般

准则和方针”的范围可以较为广泛，无需考虑研究计划与勘探和开发生物、非生物资源是否直接相

关，也不再局限于进行基础性研究与非基础性研究的判断。〔１９〕可以认为，具有相应职能范围的国

际组织均可成为第２５１条规定的“主管国际组织”。

第２７１条侧重海洋技术转让方面方针、准则和标准的制定。相关案文的起草谈判时间与第

２５１条的时间基本同步。谈判方对于主管国际组织角色和作用方面的主张也基本相似，同样未对

“主管国际组织”作任何限定。可见，其同样希望主管国际组织发挥引领的作用，在相关事项上提

出建议、指南甚至做出示范，统一各国的规定，形成可以普遍接受的方针、准则和标准。

上述主要角色中，“参与者”和“推动者”是“显性”角色，使“主管国际组织”身处海洋科学研究

实践的最前沿，直接引领海洋科学研究的发展走向；“引导者”虽是“隐性”角色，却为“主管国际组

织”海洋科学研究实践与规则演进提供了重要的定力与动力支持。详见下文。

·９３·

陈海波 “主管国际组织”与海洋科学研究国际法规则体系的发展

〔１７〕

〔１８〕

〔１９〕

参见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最后文件附件六《关于发展各国海洋科学、技术和海洋服务基层结构的

决议》。

参见《公约》第２６６、２６８、２６９、２７１、２７２、２７３、２７５、２７６条等。

见前注〔１５〕，诺德奎斯特书，第５３５—５３６页。



二、主管国际组织海洋科学研究

多元发展趋势及其体系支撑

　　《公约》通过并生效至今，海洋科学研究及其应用场景发生了显著变化。海洋科学研究主管国

际组织的相关实践更加丰富，呈现出多元发展趋势。从其内在原因和体系依据看，海洋科学研究

多元发展体现了制度安排与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

（一）主管国际组织海洋科学研究多元发展的表现

海洋科学研究多元发展主要体现在组织机构、组织合作与组织行为、研究项目、研究内容等方面。

１．组织机构与组织形式多元化

联合国海洋事务和海洋法司［以下简称“海法司（ＤＯＡＬＯＳ）”］曾经制作了主管国际组织的清

单。〔２０〕不难发现，如果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政府间海洋委员会（ＩＯＣ）［以下简称“海委会（ＩＯＣ）”］

理解为《公约》通过并生效当时最为直接的“主管国际组织”，〔２１〕近４０年来，除海委会（ＩＯＣ）外，联

合国开发计划署（ＵＮＤＰ）、联合国环境规划署（ＵＮＥＰ）、国际科学理事会海洋研究科学委员会

（ＳＣＯＲ）［以下简称“海科委（ＳＣＯＲ）”］、国际大地测量和地球物理学联合会（ＩＵＧＧ）海洋物理学协

会、海洋能源系统执行联盟（ＯＥＳ）、全球环境基金会（ＧＥＦ）、世界自然基金会（ＷＷＦ）、国际大洋中

脊协会（ＩｎｔｅｒＲｉｄｇｅ）、北极理事会（ＡｒｃｔｉｃＣｏｕｎｃｉｌ）及其他国际组织在海洋科学研究领域也发挥着

重要作用。〔２２〕这些国际组织中，既有政府间组织，也有非政府间组织；既有全球性组织，也有区域

性组织。尽管类型不同，这些国际组织均将海洋科学研究相关工作列入组织职责范围，且具有相

应的专业资格和组织能力，符合《公约》英文文本“ｃｏｍｐｅｔｅｎｔ”一词的通常含义，可以被认定为海洋

科学研究主管国际组织。

相关国际组织还采用“对话”“论坛”“会议”等形式，通过建立“长期可持续的咨询机制”，组建

“长期可持续的伙伴关系”，进行“长期可持续的会议交流”，将相关国家、〔２３〕相关政府部门、研究机

构、各类主体等组织在一起，形成共同参与、相互激励的海洋科学研究联盟。〔２４〕

２．国际合作与组织行为多元化

国际合作是解决各国海洋科学研究能力不平衡问题的有效方法，〔２５〕是主管国际组织回应全

球或地区关切，进行、组织、主持、推动海洋科学研究的优势所在。主管国际组织通过合作开展海

洋科学研究相关工作可以归纳为以下五个方面：

一是联合开展海洋科学研究。例如海委会（ＩＯＣ）与世界气象组织（ＷＭＯ）、联合国环境规划

·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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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ｕｌｌｅｔｉｎＮｏ．３１，ＵｎｉｔｅｄＮａｔｉｏｎｓ，１９９６，ｐ．８９ ９５．

《公约》附件八第２条规定，在海洋科学研究方面，由海委会（ＩＯＣ）或者该委员会授予此项职务的适当附

属机构“编制并保持”专家名单。

参见高峰、王辉主编：《国际组织与主要国家海洋科技战略》，海洋出版社２０１８年版，第１５页。

联合国大会决议促请各国……“与主管国际组织和机构合作，依照《公约》继续努力通过加强本国海洋科

学研究活动，增进对海洋和深海，特别是对深海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的范围和脆弱性的了解和认识”。见前注

〔２〕，大会决议（Ａ／ＲＥＳ／７６／７２），第２９１段。

见前注〔２２〕，高峰、王辉书，第１５５页。

ＳｅｅＰ．Ｂｅｒｎａｌ＆Ａ．Ｓｉｍｃｏｃｋ，犆犺犪狆狋犲狉３０犕犪狉犻狀犲犛犮犻犲狀狋犻犳犻犮犚犲狊犲犪狉犮犺，ｉｎＬ．ＩｎｎｉｓｓａｎｄＡ．Ｓｉｍｃｏｃｋ，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Ｇｌｏｂａｌ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Ｍａｒｉｎｅ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ＷｏｒｌｄＯｃｅａｎ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Ｉ，ＵｎｉｔｅｄＮａｔｉｏｎｓ，２０１６，ｐ．７．



署（ＵＮＥＰ）和国际科学理事会（ＩＣＳＵ）共同签署全球海洋观测系统（ＧＯＯＳ）备忘录，在全球海洋观

测系统（ＧＯＯＳ）的科学选址、计划制定、项目执行等阶段以及组织运营方面开展实质性合作，推动

这项关乎各国和全人类发展的海洋科学研究。〔２６〕

二是联合发布海洋科学研究战略计划。例如国际地圈生物圈计划（ＩＧＢＰ）、世界气候研究计划

（ＷＣＲＰ）、世界大洋环流试验（ＷＯＣＥ）、热带海洋与全球大气试验（ＴＯＧＡ）、国际海洋钻探计划

（ＩＯＤＰ）等，吸引全球范围的科学家参与其中，带动全球范围的大合作，更大范围地推动海洋科学

研究发展与海洋科学技术进步。〔２７〕大型国际研究计划在具体实施中，往往需要多个相关国际组

织紧密合作。〔２８〕

三是联合发布海洋科学研究报告。围绕具体领域，汇聚领域专家，对前沿和热点问题进行判

断、预测，提出解决方案或相关建议，为政府层面、国际组织层面甚至全球领域的海洋治理决策提

供重要参考。例如由海委会（ＩＯＣ）、国际海事组织（ＩＭＯ）、联合国粮农组织（ＦＡＯ）、联合国开发计

划署（ＵＮＤＰ）联合发布的《海洋与海岸可持续发展蓝图》（ＡＢｌｕｅｐｒｉｎｔｆｏｒＯｃｅａｎａｎｄＣｏａｓｔａｌ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ｉｌｉｔｙ）为里约会议２０周年峰会（Ｒｉｏ＋２０）讨论海洋问题提供了参考。
〔２９〕

四是联合建设海洋科学研究基础设施。较为典型的是由海委会（ＩＯＣ）、世界气象组织

（ＷＭＯ）、日本海洋地球科学技术局（ＪＡＭＳＴＥＣ）、美国国家海洋与大气管理局（ＮＯＡＡ）等联合制

定的Ａｒｇｏ（ＡｒｒａｙｆｏｒＲｅａｌｔｉｍｅＧｅｏｓｔｒｏｐｈｉｃＯｃｅａｎｏｇｒａｐｈｙ）国际计划，召集３０多个国家和组织合

作建设Ａｒｇｏ全球海洋观测网，实时、持续监测和认知全球海洋状态，形成各类海洋数据。
〔３０〕

五是联合推动海洋科学研究能力建设。例如在联合国框架内，持续强调“必须加强主管国际

组织的能力，以在全球、区域、分区域和双边各级，通过与各国政府的合作方案，协助发展在海洋科

学以及可持续管理海洋和海洋资源方面的国家能力”。〔３１〕通过主管国际组织搭建的平台进行国

家最佳实践方面的交流，是推动海洋科学研究能力建设的新兴路径。〔３２〕

３．研究项目与研究内容多元化

海洋科学研究涉及全球、区域、分区域、双边和各国单边对海洋的认知保护利用，也是在海洋经

济、海洋治理、海洋环境保护等方面进行宏微观决策和采取行动措施的重要基础。由主管国际组织进

行、主持、推进、促进的海洋科学研究项目，在项目内容、参与主体、参与方式等方面也因此呈现出多元

化趋势。例如在联合国框架内，对于海洋和深海的生物多样性、海洋生态系统、人为威胁对海洋生

物的影响、对海洋生态系统的破坏、海洋酸化等的研究均为当下及未来的重要研究项目。〔３３〕相关

·１４·

陈海波 “主管国际组织”与海洋科学研究国际法规则体系的发展

〔２６〕

〔２７〕

〔２８〕

〔２９〕

〔３０〕

〔３１〕

〔３２〕

〔３３〕

ＳｅｅＭｅｍｏｒａｎｄｕｍｏｆ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ａｌＯｃｅａｎ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Ｍｅｔｅｏ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Ｎａｔｉｏｎｓ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ｅａｎｄ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ｕｎｃｉｌｏｆ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ＵｎｉｏｎｓｏｎｔｈｅＣｏＳｐｏｎｓｏｒｓｈｉｐｏｆｔｈｅＧＯＯＳＳｔｅｅｒｉｎｇ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１９９８．

见前注〔２２〕，高峰、王辉书，前言及第１—３页。

见前注〔２２〕，高峰、王辉书，第２３—２８页。

见前注〔２２〕，高峰、王辉书，第２９页。

ＳｅｅＩＯＣ：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ＸＸ ６：ｔｈｅＡｒｇｏＰｒｏｊｅｃｔ，ｔｈｅ２０ｔｈＥｘｅｃｕｔｉｖｅＣｏｕｎｃｉｌ，Ｊｕｎｅ１９９９；ＩＯＣ：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ＥＣ ＸＬＩ．４：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ｆｏｒｔｈｅ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ｏｆ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ＸＸ ６ｏｆｔｈｅＩＯＣ ＡｓｓｅｍｂｌｙＲｅｇａｒｄｉｎｇｔｈｅ

ＤｅｐｌｏｙｍｅｎｔｏｆＰｒｏｆｉｌｉｎｇＦｌｏａｔｓｉｎｔｈｅＨｉｇｈＳｅａｓｗｉｔｈｉｎｔｈｅ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ｏｆｔｈｅＡｒｇｏ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ｅ，ｔｈｅ４１ｔｈＥｘｅｃｕｔｉｖｅ

Ｃｏｕｎｃｉｌ，ＩＯＣ，２００８．

见前注〔２〕，大会决议（Ａ／ＲＥＳ／７６／７２），第３页。

ＳｅｅＲｅｃｏｍｍｅｎｄａｔｉｏｎｓｏｎｔｈｅ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ＩＯＤＥｉｎｔｈｅＮｅｘｔＤｅｃａｄｅ，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Ｆｅｂ．２５，

２０２２），ｈｔｔｐｓ：／／ｅｍｏｄｎｅｔ．ｅｃ．ｅｕｒｏｐａ．ｅｕ／ｅｎ／ｒｅｃｏｍｍｅｎｄａｔｉｏｎｓ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ｉｏｄｅｎｅｘｔｄｅｃａｄｅ．

研究项目详见前注〔２〕，大会决议（Ａ／ＲＥＳ／７６／７２），第３—７页，第１４—２２、２９１—３０７段。



区域的海洋科学研究项目也有相似特点。〔３４〕

（二）海洋科学研究“公共性”与国际组织“功能主义”呼唤多元发展

海洋科学研究的“公共性”与国际组织的“功能性”同频共振、遥相呼应，是主管国际组织海洋

科学研究多元发展的重要原因。

海洋科学研究涉及重要的公共利益，其成果也是一种重要的公共产品，体现人类集体利益与

各国国家利益的弥合和相互促进。但是，各国进行海洋科学研究、管理海洋数据和信息的软硬件

能力并不均衡。〔３５〕因此，进行国际联合行动是克服这些不足的重要方法。以往重大国际海洋科

学研究方案所取得的一系列成就均表明，利用当今最先进的技术进行海洋探索的重大努力仍然是

人类最有价值的集体努力之一。〔３６〕

例如，１９５７—１９５８年的国际地球物理年（ＩＧＹ）活动催生出的非政府组织海科委（ＳＣＯＲ）和政

府间组织海委会（ＩＯＣ）自成立开始，就将发展海洋科学研究与服务，推动海洋科学研究国际合作，

实施海洋科学研究联合行动，促进能力建设等作为成立目标和重要职能。还有一些国际组织，例

如国际海事组织（ＩＭＯ），即使未将海洋科学研究列为基本职能，也会基于职能履行的需要，将海洋

科学研究相关工作列入主要工作范围，体现国际组织作为公共利益代表和公共产品提供者的优

势，实现《公约》对人类集体利益与各国国家利益进行弥合和促进的主旨。

实践表明，海洋科学研究“公共性”与国际组织“功能性”“遥相呼应”效果明显，各类研究活动、

研究计划、相关决策安排和具体措施层出不穷。〔３７〕

（三）《公约》的推定同意制为多元发展预留空间

为了实现沿海国与研究方之间的利益平衡，《公约》要求在沿海国领海内、专属经济区内或者

大陆架上进行海洋科学研究时，需要获得沿海国的同意并满足相关条件。〔３８〕可以说，取得沿海国

同意是对海洋科学研究的最重要约束。

与此同时，《公约》又体现出对国际组织（进行或主持海洋科学研究）的特殊关切。〔３９〕《公约》

第２４７条专门规定“推定同意”制，降低“沿海国同意”要求的门槛。〔４０〕根据该条规定，沿海国与进

·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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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４〕

〔３５〕

〔３６〕

〔３７〕

〔３８〕

〔３９〕

〔４０〕

见前注〔２〕，大会决议（Ａ／ＲＥＳ／７６／７２），第７４段。ＳｅｅａｌｓｏＹｏｓｈｉｎｏｂｕＴａｋｅｉ，犕犪狉犻狀犲犛犮犻犲狀狋犻犳犻犮犚犲狊犲犪狉犮犺

犻狀狋犺犲犃狉犮狋犻犮，ｉｎＥｒｉｋＪ．Ｍｏｌｅｎａａｒ，ＡｌｅｘＧ．ＯｕｄｅＥｌｆｅｒｉｎｋ＆ＤｏｎａｌｄＲ．Ｒｏｔｈｗｅｌｌｅｄｓ．，ＴｈｅＬａｗｏｆｔｈｅＳｅａａｎｄｔｈｅ

ＰｏｌａｒＲｅｇｉｏｎｓ：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Ｇｌｏｂａｌａｎｄ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Ｒｅｇｉｍｅｓ，ＭａｒｔｉｎｕｓＮｉｊｈｏｆｆ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ｓ，２０１３，ｐ．３６２

３６３；ＺｈａｎｇＣｈａｏ，犜犺犲犚狅犾犲狅犳犐狀狋犲狉狀犪狋犻狅狀犪犾犗狉犵犪狀犻狊犪狋犻狅狀狊犻狀狋犺犲犘狉狅犿狅狋犻狅狀狅犳犕犪狉犻狀犲犛犮犻犲狀狋犻犳犻犮犚犲狊犲犪狉犮犺犻狀

犘犪犮犻犳犻犮犛犿犪犾犾犐狊犾犪狀犱犇犲狏犲犾狅狆犻狀犵犛狋犪狋犲狊，ｉｎＫｅｙｕａｎＺｏｕ＆ＡｎａｓｔａｓｉａＴｅｌｅｓｅｔｓｋｙｅｄｓ．，Ｍａｒｉｎｅ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ＮｅｗＭａｒｉｎｅ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ａｎｄｔｈｅＬａｗｏｆｔｈｅＳｅａ，ＢｒｉｌｌＮｉｊｈｏｆｆ，２０２１，ｐ．１９７ ２０２；ｓｅｅａｌｓｏＣｈａｒｌｏｔｔｅＳａｌｐｉｎ，Ｖｉｔａ

Ｏｎｗｕａｓｏａｎｙａ，ＭａｒｉｅＢｏｕｒｒｅｌ ＆ ＡｌｉｓｏｎＳｗａｄｄｌｉｎｇ，犕犪狉犻狀犲犛犮犻犲狀狋犻犳犻犮犚犲狊犲犪狉犮犺犻狀 犘犪犮犻犳犻犮犛犿犪犾犾犐狊犾犪狀犱

犇犲狏犲犾狅狆犻狀犵犛狋犪狋犲狊，９５ＭａｒｉｎｅＰｏｌｉｃｙ３６３，３６３ ３７１（２０１８）．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２０２０年全球海洋科学报告———海洋科学能力摸底调查》（执行摘要），２０２０年。

ＳｅｅＢｅｒｎａｌ＆Ｓｉｍｃｏｃｋ，狊狌狆狉犪ｎｏｔｅ〔２５〕，ａｔ１．

见前注〔２〕，大会决议（Ａ／ＲＥＳ／７６／７２），第３—７页，第１４—２２、２９１—３０７段。

《公约》起草过程中，谈判方对于《公约》第２４６条“同意”要求是否适当的观点不相一致。国家海洋科学

研究能力的实际情况对于是否应当采用沿海国同意制度以及同意制度的具体内容会产生较明显影响。ＳｅｅＣｌｉｖｅ

Ｒ．Ｓｙｍｍｏｎｓ＆ＰｉｅｒｓＲ．Ｒ．Ｇａｒｄｉｎｅｒ，犕犪狉犻狀犲犛犮犻犲狀狋犻犳犻犮犚犲狊犲犪狉犮犺犻狀犗犳犳狊犺狅狉犲犃狉犲犪狊牶犐狉犲犾犪狀犱犪狀犱狋犺犲犔犪狑狅犳狋犺犲

犛犲犪犆狅狀狏犲狀狋犻狅狀，７ＭａｒｉｎｅＰｏｌｉｃｙ２９１，２９１ ３０１（１９８３）．见前注〔１５〕，诺德奎斯特书，第４７０页。

见前注〔１５〕，诺德奎斯特书，第４９９页。

《公约》第２４７条只适用于由国际组织进行或主持的海洋科学研究计划。第２４７条规定：“沿海国作为一

个国际组织的成员或同该组织订有双边协定，而在该沿海国专属经济区内或大陆架上该组织有意直接或在其主持

下进行一项海洋科学研究计划，如果该沿海国在该组织决定进行计划时已核准详细计划，或愿意参加该计划，并在

该组织将计划通知该沿海国后四个月内没有表示任何反对意见，则应视为已准许依照同意的说明书进行该计划。”



行或主持海洋科学研究的国际组织之间可以存在两种关系：一是沿海国为该国际组织的成员；二

是沿海国与该国际组织订有双边协定。只要属于其中一种国际法关系，在该国际组织决定进行该

海洋科学研究计划时，如果沿海国已经依据国际组织内部程序及要求对海洋科学研究的详细计划

进行了核准，或者沿海国愿意参加该计划，并且沿海国没有在收到研究计划通知后的四个月内表

示任何反对意见，即应视为沿海国已经“同意”该项海洋科学研究计划，已经准许该国际组织依照

所同意的计划说明书进行或主持该海洋科学研究计划。

从国际组织宪政角度看，《公约》第２４７条将国家之间的利益博弈转换为国家与国际组织之

间的利益协同，体现前述“遥相呼应”“同频共振”的效果。

如果海洋科学研究项目或者能力建设项目与沿海国国家利益与国家发展目标相协调，国际组

织进行或主持的该项海洋科学研究工作将可以成为沿海国海洋科学研究能力的重要补充，从而在

沿海国国家利益与国际组织宗旨与功能实现之间形成相互呼应、互为成就的良性循环。可见，推

定同意制可以避免以国际组织为主导的海洋科学研究计划受到不当延误，有利于在沿海国和国际

组织为之“服务”的国际社会之间形成海洋科学研究方面的利益平衡，在保障海洋科学研究的进

行，促进国际合作，推进海洋科学研究持续发展方面，具有时代发展的前瞻性。

（四）《公约》条款与缔约文件为多元发展提供支撑

尽管《公约》的核心条款第２３８条没有明确规定“主管国际组织”具体所指，第２４７条也没有界

定“国际组织”的范围，但是仍然可以结合《公约》其他条款、公约谈判情况以及第三次联合国海洋

法会议最后文件来整体理解海洋科学研究主管国际组织的范围界限。

１．海洋科学研究主管国际组织不具有唯一性

《公约》中文文本使用的“主管”一词，与英文文本使用的“ｃｏｍｐｅｔｅｎｔ”相对应。依通常的中文表

述，“主管”为主要负责的意思，易使“主管国际组织”被误读为具有特定性、排他性甚至唯一性的国际

组织。如果依据通常的英文表述，“ｃｏｍｐｅｔｅｎｔ”更侧重该国际组织是否具备履行某种职能的能力，是

否具有法律承认的资格，与通常的中文表述有所不同。〔４１〕从《公约》条款的整体规定和适用实践看，

宜采用英文文本中“ｃｏｍｐｅｔｅｎｔ”一词的通常含义，强调相关国际组织与海洋科学研究相关事项之间的

实质联系。《公约》第２３８、２３９、２４２、２４７条等使用的表述（如ｃｏｍｐｅｔｅｎｔ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
〔４２〕

均为一般性措辞，不特指进行或者获准进行具体研究项目的某一主管国际组织〔４３〕。《公约》第２７８条

规定也可以印证“不具有唯一性”的解读。第２７８条促请《公约》第１３部分和第１４部分所提及的那些

主管国际组织积极合作，有效履行相关职务和责任。可见，具有海洋科学研究相关活动资格的国际组

织均可视为属于第２７８条规定的范围。〔４４〕某一国际组织是否为海洋科学研究主管国际组织应依实

际情况来确定。实践中，会有多种国际组织基于实际情况成为进行海洋科学研究、主持海洋科学研究

活动、促进和推进海洋科学研究等的主管国际组织，客观呈现海洋科学研究多元发展的态势。

·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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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１〕

〔４２〕

〔４３〕

〔４４〕

参见［美］拉扎尔·伊曼纽尔：《拉丁法律词典》，魏玉娃译，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２年版，第３１页。

使用此类措辞的还有：《公约》第６１、１９７—２０２、２０４—２０５、２０７—２０８、２１０、２１２—２１４、２１６—２１７、２２２、２３８、

２４３—２４４、２４６、２４８—２４９、２５１—２５２、２５４、２５６—２５７、２６２—２６３、２６６、２６８—２６９、２７１—２７３、２７５—２７６、２７８、３１９条等，以及

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最后文件附件六《关于发展各国海洋科学、技术和海洋服务基层结构的决议》。《公约》第

１６３条使用“ａｎｙ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ｗｉｔｈｃｏｍｐｅｔｅｎｃｅ”，也不具有唯一性。

使用相同措辞的有：涉及海道通行的第２２、４１、５３条；涉及人工岛屿、设施、结构的第６０条；涉及船源污染

的第２１１条；涉及船旗国、港口国、沿海国执行的第２１７、２１８、２２０条；涉及便利措施的第２２３条；涉及具体海洋科学研

究项目的第２４６条第５款、第２５２条（ｂ）项、第２５３条第１款（ｂ）项、第２６５条等。

见前注〔１５〕，诺德奎斯特书，第７１２页。



２．海洋科学研究“主管国际组织”不局限于全球性国际组织

尽管《公约》第１３部分和第１４部分没有明确规定“主管国际组织”是否包括区域性国际组织，

我们仍可立足于海洋科学研究、海洋技术发展和转让的特点与实践需求来加以确定。区域国家在

海洋科学研究、海洋技术的发展与转让方面，有更趋一致的共同利益、共同关切与共同需求。通过区

域性组织协调各国行动可以为合作奠定良好基础，进行积极实践，满足迫切需求。因此，海洋科学研

究和海洋技术发展与转让的“主管国际组织”不应局限于全球性国际组织，也应当包括具有这方面

职能的区域组织甚至分区域组织。从《公约》第２７８条规定出发也可以得出同样的结论。有观点

认为，对于某一全球性或区域性政府间组织而言，只要其组织文件或相关文件显示海洋科学研究

属于该政府间组织的职责范围，该全球性政府间组织或区域性政府间组织即属于《公约》第２４７条

规定的“国际组织”。〔４５〕这一解读和实践需求为海洋科学研究多元发展开辟了广阔空间。〔４６〕

３．海洋科学研究“主管国际组织”应否为政府间组织需要具体确定

《公约》有关海洋科学研究的条款只使用（主管）国际组织这一表述并未规定是否限定为政府

间组织。有观点认为，“主管国际组织”至少应为政府间国际组织，在海洋科学研究领域的“主管国

际组织”应为海委会（ＩＯＣ）。但是也有不同主张，认为《公约》第１３部分规定的“主管国际组织”可

以包括政府组织和非政府组织。特别关注海洋科学并且能够参与研究计划的非政府组织也可能

属于《公约》第２３８条的范围。〔４７〕实践中，非政府组织如海科委（ＳＣＯＲ）往往与政府组织［如海委

会（ＩＯＣ）及其他国际组织］共同支持相关的海洋科学研究项目，〔４８〕发挥各自特长，因而可以共同成

为某项海洋科学研究活动的“主管国际组织”。

综上，主管国际组织海洋科学研究多元发展有其现实需要、内在原因和制度支撑。相较于《公

约》通过并生效之时，当下的海洋科学研究呈现出明显的多元发展特点。未来，多元发展仍将是海

洋科学研究的重要趋势。

三、多元发展对海洋科学研究国际法规则体系的影响

　　主管国际组织海洋科学研究多元发展在推动海洋科学研究迅速发展的同时，也对海洋科学研

究国际法规则体系产生了一定影响，突出体现在明晰“海洋科学研究”的概念、厘清《公约》海洋科

学研究相关规定的适用关系、制定一般准则与方针推动海洋科学研究规则体系的发展等方面。

·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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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５〕

〔４６〕

〔４７〕

〔４８〕

Ｓｅｅ犜犺犲犫犪犮犽犵狉狅狌狀犱狅犳犃狉狋犻犮犾犲２４７狅犳狋犺犲犝犖犆狅狀狏犲狀狋犻狅狀狅狀狋犺犲犔犪狑狅犳狋犺犲犛犲犪 （犝犖犆犔犗犛），ｉｎ

ＵＮＥＳＣＯ，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ｆｏｒｔｈｅ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Ａｒｔｉｃｌｅ２４７ｏｆ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Ｎａｔｉｏｎｓ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ｏｎｔｈｅＬａｗｏｆｔｈｅＳｅａｂｙ

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ａｌＯｃｅａｎ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ｏｆＵＮＥＳＣＯ，２００７，ｐ．９．

例如，北极理事会２０１７年主持通过了《加强国际北极科学合作协定》（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ｏｎＥｎｈａｎｃｉｎｇ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Ａｒｃｔｉｃ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目的在于拓宽对相关北极区域的科学认知。协定还确认许多其他国际

组织和国际合作框架对于北极地区科学研究工作的作用与贡献。这些国际组织和国际合作框架包括许多区域性

组织。见前注〔２〕，大会决议（Ａ／ＲＥＳ／７６／７２），第３４５段。

ＳｅｅＧｅｏｒｇｅＫ．Ｗａｌｋｅｒｅｄ．，犇犲犳犻狀犻狋犻狅狀狊犳狅狉狋犺犲犔犪狑狅犳狋犺犲犛犲犪牶犜犲狉犿狊犖狅狋犇犲犳犻狀犲犱犫狔狋犺犲１９８２

犆狅狀狏犲狀狋犻狅狀，ＭａｒｔｉｎｕｓＮｉｊｈｏｆｆ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ｓ，２０１２，ｐ．１３７ １４０；另见前注〔１５〕，诺德奎斯特书，第４１５—４１６、４２８页。

例如海科委（ＳＣＯＲ）和海委会（ＩＯＣ）于２００８年共同设立并运行的数据公开工作坊（ＳＣＯＲ／ＩＯＤＥＷｏｒｋｓｈｏｐ

ｏｎＤａｔａ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ＳｅｅＵＮＥＳＣＯ：ＳＣＯＲ／ＩＯＤＥ／ＭＢＬＷＨＯＩＬｉｂｒａｒｙＷｏｒｋｓｈｏｐｏｎＤａｔａ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ＩＯＣＷｏｒｋｓｈｏｐ

ＲｅｐｏｒｔＮｏ．２３０，２０１０．又如由海委会（ＩＯＣ）、联合国环境规划署（ＵＮＥＰ）、世界气象组织（ＷＭＯ）和海科委（ＳＣＯＲ）共同

建立的全球海洋观测系统（ＧＯＯＳ）。ＳｅｅＭｅｍｏｒａｎｄｕｍｏｆ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ａｌＯｃｅａｎ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ｔｈｅＷｏｒｌｄＭｅｔｅｏ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Ｎａｔｉｏｎｓ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ｅａｎｄ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ｕｎｃｉｌｏｆ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ＵｎｉｏｎｓｏｎｔｈｅＣｏＳｐｏｎｓｏｒｓｈｉｐｏｆｔｈｅＧＯＯＳＳｔｅｅｒｉｎｇ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１９９８．



（一）明晰“海洋科学研究”的概念

《公约》没有对“海洋科学研究”进行概念界定，是为了使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谈判各方可以尽

快达成妥协。〔４９〕但是，这也使“海洋科学研究”概念成为《公约》海洋科学研究规则体系最具争议的问

题。〔５０〕《公约》通过并生效后，相关争论持续不断。有学者提出，海洋科学研究及其应用不断发生变化，

是《公约》没有明确“海洋科学研究”含义的重要原因。〔５１〕也有观点认为，未界定“海洋科学研究”恰恰可

以为海洋科学研究的未来发展留出规则空间。〔５２〕从这一视角看，在主管国际组织海洋科学研究多元发展

趋势下，主管国际组织有关“海洋科学研究”的理解和实践操作有助于澄清《公约》“海洋科学研究”的含义。

１．问题肇始：《公约》谈判过程中的争论

《公约》谈判起草之初，谈判方对于“海洋科学研究”是否包括应用性研究有较明显的意见分

歧。〔５３〕之后，谈判方从重点讨论“海洋科学研究”的定义逐渐转变为讨论进行海洋科学研究的主

体、进行海洋科学研究的一般权利范围及限制条件等方面，不再关注“海洋科学研究”的范围。这

直接导致第２３８条的最终文本没有界定“海洋科学研究”，也没有明确回答“海洋科学研究”与应用

性研究之间的关系如何，以及是否涉及资源研究等问题。

另一个突出争议是“海洋科学研究”是否包括水文测量（军事测量）的问题。尽管有关“测量”／

“测量活动”和“研究”／“海洋科学研究”的“几项提案全部提及了军舰的问题”，〔５４〕但是，《公约》既

没有对“测量”“测量活动”进行界定，也没有明确回答“海洋科学研究”与“测量”是包含关系还是平

行关系，“军事测量”是否为“测量”的一种，“军事测量”是否属于“海洋科学研究”范畴等问题。

２．问题持续：《公约》通过并生效后的相关争论

上述两个层面的问题引发了持续争论。美国学者Ｊ．阿什利·罗奇（Ｊ．ＡｓｈｌｅｙＲｏａｃｈ）
〔５５〕

和劳尔（皮特）·佩德罗佐［Ｒａｕｌ（Ｐｅｔｅ）Ｐｅｄｒｏｚｏ］、〔５６〕英国学者克里斯托弗·沃默斯利

（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ｒＷｈｏｍｅｒｓｌｅｙ）、
〔５７〕澳大利亚学者山姆·贝特曼（ＳａｍＢａｔｅｍａｎ）〔５８〕和中国学者张海

·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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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９〕

〔５０〕

〔５１〕

〔５２〕

〔５３〕

〔５４〕

〔５５〕

〔５６〕

〔５７〕

〔５８〕

见前注〔１５〕，诺德奎斯特书，第４２０—４２７页。

ＳｅｅＷａｌｋｅｒ，狊狌狆狉犪ｎｏｔｅ〔４７〕，ａｔ２４１ ２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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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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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ｉｊｈｏｆｆ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ｓ，２００７，ｐ．５９７ ５９８．

ＳｅｅＷａｌｋｅｒ，狊狌狆狉犪ｎｏｔｅ〔４７〕，ａｔ２４１ ２４４；见前注〔１５〕，诺德奎斯特书，第４２１—４２６页。

［斐济］南丹（Ｓ．Ｎ．Ｎａｎｄａｎ）、［以］罗森（Ｓ．Ｒｏｓｅｎｎｅ）编：《１９８２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评注》（第２卷），

吕文正、毛彬译，海洋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版，第３１６页。

参见Ｊ．ＡｓｈｌｅｙＲｏａｃｈ：《对科学研究的界定：海洋数据搜集》，载傅崐成等编译：《弗吉尼亚大学海

洋法论文三十年精选集：１９７７—２００７》，厦门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版，第１７２５—１７２７页；ｓｅｅａｌｓｏＪ．Ａｓｈｌｅ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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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ｅｅ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ｒＷｈｏｍｅｒｓｌｅｙ，犠犺犪狋犐狊犪狀犱犠犺犪狋犐狊犖狅狋犆狅狏犲狉犲犱犫狔犘犪狉狋犡犐犐犐狅犳犝犖犆犔犗犛牽，ｉｎＺｏ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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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ｆ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ａｗ１７７，１７７ １８６（２０１１）．日本学者田中嘉文（ＹｏｓｈｉｆｕｍｉＴａｎａｋａ）也有相似观点。ＳｅｅＹｏｓｈｉｆｕｍｉ

Ｔａｎａｋａ，犜犺犲犐狀狋犲狉狀犪狋犻狅狀犪犾犔犪狑狅犳狋犺犲犛犲犪（犜犺犻狉犱犈犱犻狋犻狅狀），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９，ｐ．４４２ ４４４．



文 〔５９〕的主张较具代表性，显现出三种思路。一是以《公约》相关条款及其文字表述为依据，将没有

出现在《公约》第１３部分的活动或者已被第１３部分排除的活动排除在“海洋科学研究”范围之外，

例如Ｊ．阿什利·罗奇在其２００７年论文中的论证思路和劳尔（皮特）·佩德罗佐的论述；二是以《公

约》相关条款及其文字表述为依据，将没有出现在《公约》第１３部分的活动或者已被第１３部分排除

的活动排除在《公约》第１３部分的适用范围之外，例如Ｊ．阿什利·罗奇在其２０２１年新书中的论

述，克里斯托弗·沃默斯利的论述，以及山姆·贝特曼的部分论述；三是以研究或测量对象、使用

工具和技术、操作方法及成果运用等为依据，对海洋科学研究、基础性研究、应用性研究、水文测

量、军事测量等进行实质探究，据以确定《公约》相关用语的确切含义和内在联系，例如山姆·贝特

曼的部分论述和张海文的论述。前两种思路更多是为相关国家在沿海国专属经济区进行军事测

量行为无需事先通知沿海国并取得沿海国同意寻找合法性依据；而第三种思路则更加关注《公约》

解释与适用的时代性和发展性。

３．问题澄清：多元发展为明晰“海洋科学研究”的内涵与外延提供实证基础

“海洋科学研究”是实践性概念，需要立足国际社会的实践发展来进行理解和应用。有学者担

心“海洋科学研究”方面的演化解释可能需要通过缔结相关协定或者着眼于国家实践等方式，经过

较长时间方得实现。〔６０〕阿尔多·奇尔科普（ＡｌｄｏＣｈｉｒｃｏｐ）认为，海洋法和海洋科学方面的国际组

织在继续联合国第三次海洋法会议未完成的议题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６１〕主管国际组织海洋科

学研究多元发展在海洋科学研究对象、研究内容、方法工具、研究范围、组织实施等方面，为明确

“海洋科学研究”的含义，协调《公约》相关规定的解释与适用提供实证基础。

（１）海洋科学研究的研究对象。从实践看，海洋科学研究对象包括海洋环境全域，如海洋环境

整体、海洋环境内部各构成要素与各种过程、海洋资源，以及海洋环境与其他相关系统之间的联

系，〔６２〕还包括围绕海洋、海岸、海洋生物等对相关事件、环境及生态系统偶发或持续变化等的应激

反应与影响后果进行的研究。〔６３〕海洋科学研究从注重具体研究项目向更注重对相关系统的研究

转变，并在这一目标的指引下开展彼此相互联系的各具体研究项目。因此，《公约》第２４３条规定

中的“海洋环境”一词应作全面、立体、静态和动态相结合的理解。

·６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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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９〕

〔６０〕

〔６１〕

〔６２〕

〔６３〕

参见张海文：《沿海国海洋科学研究管辖权与军事测量的冲突问题》，载前注〔５５〕，傅崐成等书，第

１６１１—１６１２页。ＳｅｅａｌｓｏＺｈａｎｇＨａｉｗｅｎ，犐狊犐狋犛犪犳犲犵狌犪狉犱犻狀犵狋犺犲犉狉犲犲犱狅犿狅犳犖犪狏犻犵犪狋犻狅狀狅狉犕犪狉犻狋犻犿犲犎犲犵犲犿狅狀狔

狅犳狋犺犲犝狀犻狋犲犱犛狋犪狋犲狊—犆狅犿犿犲狀狋狊狅狀犚犪狌犾（犘犲狋犲）犘犲犱狉狅狕狊犃狉狋犻犮犾犲狅狀犕犻犾犻狋犪狉狔犃犮狋犻狏犻狋犻犲狊犻狀狋犺犲犈犈犣，９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ａｗ３１，３１ ３７（２０１０）．

Ｓｅｅ Ｈｕａ Ｚｈａｎｇ，犚犲犱犲犳犻狀犻狀犵 犕犪狉犻狀犲 犛犮犻犲狀狋犻犳犻犮 犚犲狊犲犪狉犮犺 犻狀 犝犖犆犔犗犛牶犆狅狌犾犱 犈狏狅犾狌狋犻狅狀犪狉狔

犐狀狋犲狉狆狉犲狋犪狋犻狅狀犘犾犪狔犃狀狔犚狅犾犲牽ｉｎＺｏｕ＆Ｔｅｌｅｓｅｔｓｋｙ，狊狌狆狉犪ｎｏｔｅ〔３４〕，ａｔ６１．

参见ＡｌｄｏＣｈｉｒｃｏｐ：《海洋知识技术的进步：对ＭＳＲ机制的意义》，载前注〔５５〕，傅崐成等书，第１７４０页。

当前的主要领域和内容包括：海洋和水道的深度测量和海底测绘；海洋、深海及其生物多样性、生态系

统的范围与脆弱性；人为威胁叠加作用对海洋生物及海洋生态系统完整性的影响；印度洋及其与全球海洋和大气

的内在联系；对海洋生物多样性研究具有重要意义的海洋生物地理信息系统；海洋可再生能源的潜在来源；海洋观

测方案和地理信息系统及其对监测和预报气候变化、气候多变性、地球系统预测、建立和管理海啸预警系统等方面

的作用等。见前注〔２〕，大会决议（Ａ／ＲＥＳ／７６／７２），第２９１、２９３、２９５、２９７—２９８、３００—３０２段。

当前的主要领域和内容包括：研究气候变化对海洋环境和海洋生物多样性的影响，海洋酸化的影响，污

染事件可能造成的环境后果，考虑安全、预防、应急和缓解等方面的方法，直接或通过主管国际组织进行合作并分

享最佳做法，建立和运行区域性和国家海啸预警和减灾系统方面的研究，研发并传播增强型海啸信息产品；确定应

对自然灾害的减灾备灾措施方面的研究；对海洋和海岸所面临变化的主要驱动因素及其影响方面的研究；开展海

洋科学研究及其国际合作与协调，在了解和有效应对海洋面临的前所未有压力方面加强科学与政策衔接等。见前

注〔２〕，大会决议（Ａ／ＲＥＳ／７６／７２），第２００、２４５、３０２—３０５、３０７段。



（２）海洋科学研究的研究内容。鉴于“海洋环境”具有立体多元、动态演变、内在联系紧密、

外向辐射广阔等特点，许多海洋科学研究活动既是基础性研究，也是应用性研究，难以做严格区

分。以海洋测量为例，目前仍有很大比例的海洋和水道尚未得到直接测量，而在各海洋空间进

行的每一项人类活动均需依赖测深学知识，以保障该人类活动安全、维持可持续发展和符合成

本效益原则。因此，联合国大会决议持续强调海道测量和海图制作对于海上航行和生命的安全

保护、环境保护（包括保护脆弱的海洋生态系统）和全球航运业经济效益的重要作用。〔６４〕可见，

随着海洋科学研究实践的发展，已经难以严格区分“基础性”海洋科学研究和“应用性”海洋科学

研究，更不应以“是否具有应用性”作为某一观测研究活动是否属于《公约》“海洋科学研究”的判

断依据。

（３）海洋科学研究的方法工具。随着科技的发展，进行海洋科学研究的方法、技术与工具发生

了实质性变化。除现场进行海洋科学测量和研究外，还可以通过布设大型水上、水面、水下观测装

置和设备，使用各种传感器、探测器和自动水下航行器等方式进行远程测量与观测，〔６５〕通过建模

等方式进行模拟、评价与预测，实现科学突破，提出可行的应对方案等。客观上，“有效的海洋科学

并不仅仅包括一系列一次性项目。需采取持久的努力，监测和了解海洋环境高度动态的发展，并

将这种知识应用到预测和管理决策中”。〔６６〕在同一次研究行动中，可以同时调用多种研究设备，

从多个研究角度对海洋环境进行观测与研究。例如海委会（ＩＯＣ）２０１８年第５１届执委会会议准许

Ａｒｇｏ全球浮标系统增加测量六个参数，由此可以进一步提高海洋环境观测与研究的效能。
〔６７〕使

用船只进行观测与测量也是如此，可以应用多种仪器设备进行立体、全面、系统而又具体深入的观

测与测量。〔６８〕

（４）海洋科学研究的研究范围。鉴于海洋环境的高度动态性，测量／水文测量是海洋科学研究

的重要方法，是实现海洋科学研究目标的重要路径。因此，海洋科学研究的范围必然应当包括以

高度动态化的海洋环境为研究对象的水文测量。〔６９〕

（５）海洋科学研究的组织实施。基于海洋科学研究的特点，长期、大型的海洋科学研究计划和

·７４·

陈海波 “主管国际组织”与海洋科学研究国际法规则体系的发展

〔６４〕

〔６５〕

〔６６〕

〔６７〕

〔６８〕

〔６９〕

见前注〔２〕，大会决议（Ａ／ＲＥＳ／７６／７２），第４—５页，第２９７—２９８段。在全球海洋观测系统框架下，有

１２个全球海洋观测网、１２个以生物领域为重点的观测网、１５个海观系统区域联盟和为该系统做出积极贡献的

８４个国家。参见海委会（ＩＯＣ）就联合国海洋和海洋法问题不限成员名额非正式协商进程第二十二届会议“海洋

观测”专题向秘书长关于海洋和海洋法的报告提交的文件。

参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球海洋科学报告———世界海洋科学现状》，２０１７年。

参见联合国大会第五十六届会议：暂定项目表项目４２（ａ）海洋和海洋法：关于联合国依照大会第５４／

３３号决议为便利大会每年审查海洋事务的发展情况设立的不限成员名额非正式协商进程第二次会议工作报告

（Ａ／５６／１２１），２００１年６月２２日，第５段。

增加测量的六个参数是：氧气、ｐＨ值、硝酸盐、叶绿素、反向散射和辐照度。为此，Ａｒｇｏ浮标需要增加

相应感应装置。参见政府间海洋学委员会：犈狏狅犾狏犻狀犵犆犪狆犪犫犻犾犻狋犻犲狊狅犳狋犺犲犃狉犵狅犘狉狅犳犻犾犻狀犵犉犾狅犪狋犖犲狋狑狅狉犽，ＩＯＣ／

ＥＣ ＬＩ／２Ａｎｎｅｘ９，２０１８．

国际海道测量组织（ＩＨＯ）《海道测量词典》对“海道测量”（Ｈｙｄｒ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ｓｕｒｖｅｙｓ）一词的界定是：以水体

数据的测定为主要目标的测量。海道测量可包括以下一类或几类数据的测定：水深、海底形状和底质、流向和流

速、潮高和潮时、水位和用于测量和航行目标的地物、固定物标的位置。详见国际海道测量局在线海道测量词典

ｈｔｔｐ：／／ｗｗｗ．ｉｈｏｏｈｉ．ｎｅｔ／Ｓ３２／ｉｎｄｅｘ．ｐｈｐ。

如果船舶以本船在本航次的航行安全为目的，使用测深仪和雷达等手段进行海图定位，这一行为属于本

航次航行附带发生的活动，不属于海洋科学研究的范畴，但是航行船舶仍应以正常合理的航行作为主要目的与表

现。如果航速过慢，不断停留，甚至在某一特定区域徘徊往返，均不是正常合理的航行，其所进行的水文探测等活

动均应属于海洋科学研究的范畴。



项目日渐增多，海洋科学研究与其他领域科学研究相互交叉、密切联系的程度日益增强。因此由

相关国际组织主持和组织多个国家或者来自多个国家的科学人员合作开展的海洋科学研究不在

少数，并且产生了深远影响。实践中，组织进行海洋科学研究合作的既有全球性国际组织，也有区

域性国际组织；既有政府间组织，也有专业性非政府组织，如海科委（ＳＣＯＲ）等。〔７０〕

综上，可以将《公约》规定的“海洋科学研究”理解为：以实现增进对海洋及相关系统的认知，获

得并有效处理海洋信息与数据，实现促进人类认识海洋、利用海洋和保护海洋等目的，由《公约》缔

约方、非缔约国家进行，或者由主管国际组织进行或主持，以海洋环境及其进程、海洋环境内部及

与外界联系等为研究对象，使用一次性或长期性、定期或持续性研究工具，通过学科内或者跨学

科、特定地理区域内或者跨区域、实时信息处理或数字建模等研究方法与技术的科学研究

活动。〔７１〕

（二）厘清《公约》海洋科学研究相关规定的适用关系

海洋科学研究多元发展对《公约》海洋科学研究相关规定的适用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公

约》海洋科学研究相关规定的适用，可以分为三个层面：一是《公约》第１３部分与第１４部分的适用

关系；二是《公约》第２４７条规定的适用方法；三是《公约》第１３部分其他规定与《公约》其他部分有

关条款的适用关系。

１．《公约》第１３部分与第１４部分的整体适用关系

《公约》第１３部分主要规定了沿海国同意制度，赋予沿海国绝对同意权、斟酌决定权、兜底性

决定权等。《公约》第１４部分主要规定了促进海洋技术发展、技术转让和提供技术援助。从适用

关系上看，第１３部分与第１４部分是应当相互平行、各自独立适用，还是互为基础、需整体适用，《公

约》对此未作明确规定。

在发展中国家看来，发达国家拥有《公约》最初设想的科研水平、良好的科研管理制度与能力，

科研物资、人才和资金等资源也较为充足，而发展中国家在这些方面以及监督外国科研船只活动

方面均面临困难。〔７２〕因此，如果将《公约》第１３部分与第１４部分完全独立开来，发达国家会认为

《公约》第１４部分不是与第１３部分相对应的义务，可以不予履行，即无需按照《公约》第１４部分的

规定向发展中国家分享海洋科学研究成果及相关海洋数据，转让海洋技术，提供资金和技术援助，

帮助发展中国家进行海洋科学研究能力建设等。〔７３〕结果是发展中国家难以自行快速提高海洋科

学研究能力，难以从海洋科学研究中获益。与此相对应，当发达国家计划进行的海洋科学研究可

能深入发展中国家领海、专属经济区或大陆架时，发展中沿海国也会不情愿按照《公约》第１３部分

·８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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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０〕

〔７１〕

〔７２〕

〔７３〕

一些专业性非政府间组织在海洋科学研究项目的确定、评估与具体实施等方面起着较为重要的作用，在

南极海洋科学研究方面更为突出。《南极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公约》第２３条明确规定发展合作工作关系的非政府组

织包括南极研究科学委员会（ＳＣＡＲ）和海科委（ＳＣＯＲ）。南极研究科学委员会（ＳＣＡＲ）和海科委（ＳＣＯＲ）还获得了

《南极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公约》“观察员”资格，在南极海洋科学研究领域持续发挥专业咨询、研究方案设计与评估

等方面的重要作用。参见王怡然：《非政府组织参与南极国际治理的地位与作用》，载《太平洋学报》２０２２年第３

期，第７９—９３页。

挪威代表团向联合国海洋和海洋法不限成员名额非正式协商进程第２次会议提交的提案《海洋科学及

海洋技术的开发和转让，包括能力建设（挪威代表团提出）》，以及一些区域性组织的组织文件或区域国家相关协

定等对于“海洋科学研究”概念也有相似的理解。参见联合国海洋和海洋法不限成员名额非正式协商进程第２次

会议《海洋科学及海洋技术的开发和转让，包括能力建设（挪威代表团提出）》（Ａ／ＡＣ．２５９／４，２００１年）。

参见ＲｏｎｎＬｏｎｇ：《海洋科学能力建设与技术转让：１９８２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下权利与义务同在》，

载前注〔５５〕，傅崐成等书，第１６６９页。

参见《公约》第１４部分第２６８、２６９条。



的规定同意此项海洋科学研究计划，因而会影响海洋科学研究的具体开展。这样的适用效果显然

不利于《公约》认识海洋、利用海洋和保护海洋主旨的实现。《公约》未明确规定这两部分的适用关

系，易使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秉持不同的适用主张，致使在《公约》通过并生效后的一段时期内，

《公约》第１３部分和第１４部分的执行情况并不理想。

为此，需要形成第１３部分和第１４部分互为基础、整体适用的清晰认识。国际社会及区域国家

强调并积极推动多边国际组织、区域组织和利益攸关方积极开展国际海洋科学合作，〔７４〕促进《公

约》第１４部分的有效执行，在增加科学知识的同时，提高海洋科学研究能力，转让海洋技术，促进

国际法律和政策的制定，〔７５〕使沿海国家获益，继而增强沿海国对在其领海、专属经济区或大陆架

开展海洋科学研究的认可甚至期待，消除沿海国在依据《公约》第１３部分决定是否同意该海洋科

学研究计划时的顾虑，避免迟延。简言之，借助主管国际组织海洋科学研究多元发展，进行广泛深

入的国际海洋科学合作，明确两部分的整体适用关系，特别要使之成为《公约》第１４部分与第１３部

分整体适用的重要连结纽带，共同实现第１４部分和第１３部分的缔约宗旨。

２．第２４７条规定的适用方法

《公约》第２４７条对主管国际组织进行或主持的海洋科学研究计划设立了推定同意制度，是

《公约》第１３部分的核心条款之一。如何适用《公约》第１３部分的第２４７条规定，也体现了沿海国

和研究方之间的利益博弈。

如前所述，有学者主张将应用性科学研究、水文测量等排除在“海洋科学研究”范畴之外。他

们似乎认为只要不被认定为“海洋科学研究”，就不需要受沿海国同意制度的约束，也不需要受到

《公约》第１３部分其他规定的约束。

但是，这一逻辑推理不适用于由主管国际组织进行或主持的海洋科学研究。首先，主管国际

组织与主权国家不同。《公约》对于主权国家作为沿海国、内陆国、船旗国等所确定的权利和义务

不能当然适用于主管国际组织。《公约》明确规定主管国际组织有进行海洋科学研究的权利，这一

权利不需要“并入”“航行自由”。其次，国际组织海洋科学研究计划的实施离不开国际组织成员方

的共同意愿和积极支持。最后，由国际组织进行或主持的海洋科学研究往往关乎全人类福祉，可

以较好地兼顾沿海国成员方的利益需求。可见，国际组织不需要，也不可能通过限定“海洋科学研

究”的范围与种类，绕过沿海国成员方的意愿而执意开展研究。

因此，在适用《公约》第２４７条规定时需要重点考虑的关键问题是，如何既照顾作为沿海国的

国际组织成员的利益，又避免因沿海成员方延迟同意甚至拒绝同意，影响整项海洋科学研究计划

的顺利实施。对此，海委会（ＩＯＣ）从一般适用和特别适用两个层面进行了有益尝试，取得了良好效

果。海委会（ＩＯＣ）制定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２４７条适用程序》（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ｆｏｒｔｈｅ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Ａｒｔｉｃｌｅ２４７ｏｆｔｈｅＵＮＣＬＯＳｂｙｔｈｅＩＯＣｏｆＵＮＥＳＣＯ，２００７）（以下简称《ＩＯＣ第２４７条适用程

序》），将海洋科学研究作为全球公共产品（ＧｌｏｂａｌＰｕｂｌｉｃＧｏｏｄ）来看待，对《公约》第２４７条规定进

行更为清晰明确、更便于操作的解读，使海委会（ＩＯＣ）开展的海洋科学研究项目得以在尽快完成第

·９４·

陈海波 “主管国际组织”与海洋科学研究国际法规则体系的发展

〔７４〕

〔７５〕

见前注〔２〕，大会决议（Ａ／ＲＥＳ／７６／７２），第３页，第３０７—３０８段。

参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球海洋科学报告———世界海洋科学现状》，２０１７年。另见前注〔２〕，大会决

议（Ａ／ＲＥＳ／７６／７２）。决议再次申明“必须通过能力建设和转让海洋技术等途径开展合作，确保各国，特别是发展中

国家，尤其是最不发达国家、内陆发展中国家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以及非洲沿海国，既能执行《公约》，又能从海洋

的可持续开发中获益，并能充分参加处理海洋和海洋法问题的全球与区域论坛和进程”，见前注〔２〕，大会决议（Ａ／

ＲＥＳ／７６／７２），第３页。



２４７条各项程序要求后付诸实施，避免误解和不必要的迟延。〔７６〕此外，还明确规定海洋数据收集

系统（ＯｃｅａｎＤａｔａＡｃｑｕｉｓｉ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ｓ，ＯＤＡＳ）仍应受《公约》调整。
〔７７〕

针对具体的Ａｒｇｏ项目，海委会（ＩＯＣ）先后通过成员国大会第ＸＸ ６号决议（１９９９年）〔７８〕和执委

会第ＥＣ ＸＬＩ．４号决议（２００８年）〔７９〕，对Ａｒｇｏ研究项目的相关法律事项做出具体规定，强调Ａｒｇｏ项目

应当完全符合《公约》的规定，须在符合《公约》的场景和以符合《公约》的方式加以实施，并且不得损及沿

海国对其专属经济区或大陆架的管辖权。〔８０〕该决议在实践操作中取得了非常积极的实施效果。〔８１〕

３．《公约》第１３部分其他规定的适用方法

《公约》第１３部分除确立沿海国同意制度外，还通过大量条款明确了海洋科学研究制度的基

础、原则、权利与义务、责任承担及争端解决等多方面内容。海洋科学研究主体、对象、内容、方法、

工具等的日益多元化，以及围绕“海洋科学研究”范围引起的众多争论，〔８２〕均使如何适用《公约》第

１３部分规定成为海洋科学研究多元发展中需要明确的重要问题。

如前所述，部分学者主张将测量、应用性研究等排除在“海洋科学研究”范围之外，目的是排除

《公约》第１３部分沿海国同意制度对该测量活动、应用性研究活动的约束。然而，这一主张却忽略

·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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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６〕

〔７７〕

〔７８〕

〔７９〕

〔８０〕

〔８１〕

〔８２〕

详见《ＩＯＣ第２４７条适用程序》引言和附件四。

海委会（ＩＯＣ）还明确了海洋数据收集系统（ＯｃｅａｎＤａｔａＡｃｑｕｉｓｉ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ｓ，ＯＤＡＳ）的性质和处理方

法，认为海洋数据收集系统是一种特殊的科学研究方式，所使用的浮标大都属于研究全球海洋现象的国际科学方

案的组成部分。因此，尽管《公约》未作具体规定，仍应使海洋数据收集系统受到《公约》的相应调整。详见《ＩＯＣ第

２４７条适用程序》附件一“Ｍａｒｉｎｅ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ＡＧｕｉｄｅｔｏｔｈｅ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ＲｅｌｅｖａｎｔＰｒｏｖｉｓｉｏｎｓｏｆ

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Ｎａｔｉｏｎｓ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ｏｎｔｈｅＬａｗｏｆｔｈｅＳｅａ”，第７１—７４段。

《政府间海洋学委员会大会第ＸＸ ６号决议（Ａｒｇｏ项目）》（ＩＯＣＡｓｓｅｍｂｌｙ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ＸＸ ６：ＴｈｅＡｒｇｏ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ＳｅｅＩＯＣ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ＥＣ ＸＬＩ．４，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ｆｏｒｔｈｅ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ｏｆ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ＸＸ ６ｏｆｔｈｅＩＯＣ

ＡｓｓｅｍｂｌｙＲｅｇａｒｄｉｎｇｔｈｅＤｅｐｌｏｙｍｅｎｔｏｆＰｒｏｆｉｌｉｎｇＦｌｏａｔｓｉｎｔｈｅＨｉｇｈＳｅａｓｗｉｔｈｉｎｔｈｅ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ｏｆｔｈｅＡｒｇｏ

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ｅ，２００８．

这两项决议对Ａｒｇｏ项目相关法律事项进行了规定，包括：通过适当渠道，将可能漂入沿海国管辖水域

的Ａｒｇｏ浮标的所有布放情况事先通知相关沿海国，指明布放的确切位置，要求海委会（ＩＯＣ）执委会告诉成员国

Ａｒｇｏ浮标的漂浮位置和如何获取浮标数据，设立Ａｒｇｏ信息中心以便利上述事项的顺利实施。《ＩＯＣ第２４７条适

用程序》作为国际组织内部操作规则，其具体内容和实际运用为《公约》第２４７条规定的具体适用奠定了重要的实

证基础，坚守了《公约》第２４７条规定的国际法效力和公约适用的权威性。这两项决议虽然在文字表述上没有提及

《公约》第２４７条规定，但是具体内容基本遵循《公约》第２４７条规定，结合Ａｒｇｏ项目特点灵活处理沿海国同意与项

目研究之间的平衡问题，是对《公约》第２４７条规定内容的具体化和高效化。

例如德国评价该项目操作规则在处理沿海国主权问题上确立了非常有效的原则和程序规则，效果非常

好。ＳｅｅＩＯＣ／ＡＢＥ ＬＯＳＲＥＶＩＥＷ：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ｔｈｅ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ｎａｉｒｅｏｎｔｈｅＩＯＣＡｄｖｉｓｏｒｙＢｏｄｙｏｆＥｘｐｅｒｔｓｏｎＬａｗｏｆ

ｔｈｅＳｅａ（ＩＯＣ／ＡＢＥ ＬＯＳ），ｂｙＷｏｒｋｉｎｇｇｒｏｕｐｏｎｔｈｅＲｅｖｉｅｗｏｆｔｈｅＩＯＣＡｄｖｉｓｏｒｙＢｏｄｙｏｆＥｘｐｅｒｔｓｏｎｔｈｅＬａｗｏｆ

ｔｈｅＳｅａ，ＩＯＣ／ＩＮＦ １２９３，Ｄｅｃ．２０１１．海委会（ＩＯＣ）２０１８年第５１届执委会会议准许Ａｒｇｏ全球浮标系统增加测量

六个参数，使Ａｒｇｏ浮标系统的优势得到最充分发挥。参见政府间海洋学委员会：ＥｖｏｌｖｉｎｇＣａｐａｂｉｌｉｔｉｅｓｏｆｔｈｅＡｒｇｏ

ＰｒｏｆｉｌｉｎｇＦｌｏａｔＮｅｔｗｏｒｋ，ＩＯＣ／ＥＣ ＬＩ／２Ａｎｎｅｘ９，２０１８．

例如《公约》第１３部分应否以及如何规制使用海上浮标、水下设施的活动，相关机构和学者对此有不同

观点。ＳｅｅＫａｔｈａｒｉｎａＢｏｒｋ，ＪｏｈａｎｎｅｓＫａｒｓｔｅｎｓｅｎ，ＭａｒｔｉｎＶｉｓｂｅｃｋ＆ＡｎｄｒｅａｓＺｉｍｍｅｒｍａｎｎ，Ｔ犺犲犔犲犵犪犾犚犲犵狌犾犪狋犻狅狀

狅犳犉犾狅犪狋狊犪狀犱犌犾犻犱犲狉狊—犐狀犙狌犲狊狋狅犳犪犖犲狑犚犲犵犻犿犲牽３９Ｏｃｅａｎ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ａｗ２９８，２９８

３２８（２００８）；ｓｅｅａｌｓｏＴｏｂｉａｓＨｏｆｍａｎｎ＆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Ｐｒｏｅｌｓｓ，犜犺犲犗狆犲狉犪狋犻狅狀狅犳犌犾犻犱犲狉狊犝狀犱犲狉狋犺犲犐狀狋犲狉狀犪狋犻狅狀犪犾

犔犪狑狅犳狋犺犲犛犲犪，４６Ｏｃｅａｎ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ａｗ１６７，１６７ １８７（２０１５）；ＣｈｕｘｉａｏＹｕ，犗狆犲狉犪狋犻狅狀犪犾

犗犮犲犪狀狅犵狉犪狆犺狔犪狊犃犇犻狊狋犻狀犮狋犃犮狋犻狏犻狋狔犳狉狅犿犕犪狉犻狀犲犛犮犻犲狀狋犻犳犻犮犚犲狊犲犪狉犮犺狌狀犱犲狉犝犖犆犔犗犛牽—犃狀犃狀犪犾狔狊犻狊狅犳犠犕犗

犚犲狊狅犾狌狋犻狅狀４５（犆犵 １８），１４３ＭａｒｉｎｅＰｏｌｉｃｙ１０５１３１（２０２２）．



了一个重要问题，即不论研究目的有何不同，这些测量活动、应用性研究活动在研究对象、研究方

法与研究工具等方面与一般意义上的“海洋科学研究”并无明显差异，研究行为对海洋环境可能产

生的损害风险亦无不同。因此，如果像学者所希望的那样将测量、应用性研究排除在“海洋科学研

究”范围之外，还会产生《公约》第１３部分其他规定也被排除适用的结果，进而使此类活动不受任

何约束，相关主体不承担任何责任，相关争端缺乏解决路径，进而使研究方与沿海国之间出现严重

的利益失衡，使海洋环境面临不受约束的损害风险等。这一结果显然会架空《公约》第１３部分的

具体规则，背离《公约》宗旨，置各国乃至全人类的利益于风险之中，也不利于《公约》“便利国际交

通和促进海洋的和平用途，海洋资源的公平而有效的利用，海洋生物资源的养护以及研究、保护和

保全海洋环境”等目标的实现。〔８３〕

因此，有必要考虑对《公约》第１３部分和《公约》其他部分的规定进行整体理解与适用，并赋予

《公约》第１３部分一般性、基本性规定以优先适用的地位，使每一项以海洋环境为对象的研究活动

都有法可依，每一项研究活动均受到必要、基本的约束。

对《公约》相关条款进行整体理解与适用是有条约解释依据的。从文字表述看，《公约》起草

者的意图是将《公约》第１３部分与《公约》其他部分相关规定进行整体理解与适用。《公约》第

１３部分中，除第３节第２４６、２４８、２４９、２５２、２５３和２５４条相互之间进行交叉援引外，许多条款直

接使用“本公约”这样的措辞，〔８４〕第２４６、２５６和２６３条等条款还指向了第５部分“专属经济区”

（如第６０条）、第６部分“大陆架”（如第７７条和第８０条）、第１１部分“区域”、第１２部分“海洋环

境的保护和保全”（如第２３５条）。与此相对应，《公约》其他部分的相关条款也指向或提及“海洋

科学研究”或“研究”。〔８５〕其中，第１４３条更是明确规定“区域”内的海洋科学研究应当按照第

１３部分进行。

可见，《公约》第１３部分的规定与《公约》其他部分的相关规定具有整体理解和适用的制度基

础。在适用时，一方面，应当将第１３部分所规定的“海洋科学研究”作为一般性、基础性概念，尽量

涵盖所有以海洋环境为研究对象的研究活动；另一方面，应当将第１３部分有关“海洋科学研究”相

关权利、义务与责任的多数条款作为一般性、基础性规定，适用于所有海洋科学研究活动。〔８６〕同

时，在对《公约》第１３部分与《公约》其他部分相关规定进行整体理解与适用及交叉指引的基础上，《公

约》第１３部分的一般性、基础性规定依然适用于以海洋环境为研究对象，但是未被定性为“海洋科

·１５·

陈海波 “主管国际组织”与海洋科学研究国际法规则体系的发展

〔８３〕

〔８４〕

〔８５〕

〔８６〕

详见《公约》序言。

使用“本公约”措辞的《公约》第１３部分主要条款有：第２３８、２３９、２４０、２４２、２４４、２４６、２５４、２５７、２５８、

２６０、２６３条等。相关表述为“按照”本公约，“符合”本公约，“不影响”本公约，“在”本公约“限制下”，“依”本公约，

“遵守”本公约等。

具体包括：《公约》第２部分（如第１９条和第２１条）、第３部分（如第４０条）、第４部分（如第５４条）、第

５部分（如第５６条）、第７部分（如第８７条）、第９部分（如第１２３条）、第１１部分（如第１４３条）、第１２部分（如第

２００条）等。

《公约》第１３部分具有一般性、基础性特征的条款贯穿各节，主要包括：第一节“一般规定”各条款，第二

节“国际合作”各条款，第三节“海洋科学研究的进行和促进”中除沿海国“同意”判定依据外的其他条款，包括第

２４６条第３款对于海洋科学研究“专为和平目的”“谋全人类利益”的要求、第５款沿海国享有斟酌决定权的触发条

件、第８款中不应“有不当的干扰”的要求、第２４９条对于海洋科学研究应当遵守相关条件的要求、第２５０条通知研

究计划的要求、第２５１条促进制定一般准则和方针的要求、第２５３条暂停或停止具体海洋科学研究活动的触发条

件和操作要求、第２５４条邻近内陆国和地理不利国享有的权利、第２５５条“便利海洋科学研究和协助研究船的措

施”等，以及第四节“海洋环境中科学研究设施或装备”各条款，第五节“责任”各条款，第六节有关争端解决和临时措施

的相关规定等。



学研究”的研究活动。〔８７〕

（三）制定一般准则和方针推动海洋科学研究国际法规则体系的发展

《公约》除在海洋科学研究的基础、原则、权利与义务、责任承担及争端解决等方面确立诸多具

体规则外，还通过第２５１条 〔８８〕和第２７１条 〔８９〕特别“要求”各国通过主管国际组织设法促进一般准

则、方针（和标准）的制定，以协助各国确定海洋科学研究的性质和影响，以及为海洋技术转让奠定

良好基础。在主管国际组织海洋科学研究多元发展的趋势下，制定准则、方针的行为具有什么特

点，对《公约》海洋科学研究规则体系的发展有何影响，值得观察和思考。

首先，主管国际组织不负有制定“准则、方针”的强制性义务。从文字表述看，《公约》第２５１条

未直接规定由主管国际组织“制定”一般准则和方针，而是要求各国通过主管国际组织设法促进制

定一般准则和方针。第２７１条规定了两条路径，一是由各国直接在双边基础上促进制定一般接受

的方针、准则和标准；二是各国通过主管国际组织，在国际组织或其他机构的范围内，促进制定一

般接受的方针、准则和标准。可见，《公约》第２５１条和第２７１条更像是“政策声明”，〔９０〕未对主管国

际组织设定强制性义务。

其次，主管国际组织是制定“准则、方针”的积极推动者。从第２５１条和第２７１条规定看，《公

约》意图制定较具普遍性的准则、方针。显然，个别国家的国家实践还不足以成为广为接受的一般

准则、方针。通过较具代表性的主管国际组织来确立相关准则、方针，可以满足《公约》的上述要

求。《公约》谈判方希望主管国际组织在相关准则、方针的制定上发挥积极作用。与此相对应，希

望各国积极配合，充分参与由主管国际组织围绕海洋科学研究相关议题组织的讨论和决策，使其

所制定的准则和方针彰显公约宗旨、平衡各方利益和体现广泛意志，从而实现《公约》海洋科学研

究规则体系的重要目标。

再次，主管国际组织通过“一般准则和方针”推动海洋科学研究国际法规则体系的发展。第

２５１条和第２７１条均使用了较为宽泛的措辞“一般准则和方针”／“一般接受的方针、准则和标准”，

也没有特指哪个国际组织是主管国际组织。因此，应当采用通常理解，具有相应职能的国际组织

均可成为促进制定一般准则和方针的主管国际组织。〔９１〕随着海洋科学研究活动的多元化，主管

国际组织的范围会日益扩大，继而使相关准则、方针、标准的制定更加多样化。从实践看，相关国

·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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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７〕

〔８８〕

〔８９〕

〔９０〕

〔９１〕

海法司（ＤＯＡＬＯＳ）的爱丽丝·希库布伦迪（ＡｌｉｃｅＨｉｃｕｂｕｒｕｎｄｉ）女士在其发言中提出了相似的想法。她指

出，对于海洋数据收集行为的性质及法律适用问题尚无一致意见，大家目前一致的想法是只对Ａｒｇｏ项目的实践操作

制定操作指南。此外，《公约》规定，特别是第１３部分确立的适用于海洋科学研究的一般原则可以为如何界定这些研

究活动的实践操作提供指引。《公约》第１３部分第１节、第２节可以比照适用于应用性海洋学研究，第４节、第５节和

第６节也可以提供指引。ＳｅｅＡｎｎｅｘ８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ａｎｄＭａｒｉｎｅ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ｕｎｄｅｒＵＮＣＬＯＳ，ｏｆＦｉｎａｌ

Ｒｅｐｏｒｔ（Ｒｅｖ．２），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Ｗｏｒｋｓｈｏｐ：ＥｎｈａｎｃｉｎｇＯｃｅａｎ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ａｎｄｔｈｅＦｒｅｅＥｘｃｈａｎｇｅｏｆＤａｔａ，ｔｏ

ＦｏｓｔｅｒＳｅｒｖｉｃｅｆｏｒｔｈｅＳａｆｅｔｙｏｆｌｉｆｅａｎｄＰｒｏｐｅｒｔｙ（ＯｃｅａｎＳａｆｅ），Ａ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ｔｏｔｈｅＰｌａｎｎｉｎｇＰｈａｓｅ（２０１９ ２０２０）ｏｆ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ＮａｔｉｏｎｓＤｅｃａｄｅｏｆＯｃｅａｎＳｃｉｅｎｃｅｆｏｒ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２０２１ ２０３０），２０１９．

《公约》第２５１条“一般准则和方针”规定：“各国应通过主管国际组织设法促进一般准则和方针的制定，

以协助各国确定海洋科学研究的性质和影响。”

《公约》第２７１条“方针、准则和标准”规定：“各国应直接或通过主管国际组织，在双边基础上或在国际组

织或其他机构的范围内，并在特别考虑到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和需要的情况下，促进制定海洋技术转让方面的一般

接受的方针、准则和标准。”

见前注〔１５〕，诺德奎斯特书，第６７５—６７６页。

有观点认为政府间海洋学委员会（ＩＯＣ）在执行第２５１条方面发挥着主导作用。见前注〔１５〕，诺德奎斯特

书，第５３６页。



际组织已经制定或促进制定了许多“准则和方针”。例如，海委会（ＩＯＣ）先后制定了四项主要准则

和方针；〔９２〕海法司（ＤＯＡＬＯＳ）２０１０年制定通过了 Ｍａｒｉｎｅ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ＡＲｅｖｉｓｅｄＧｕｉｄｅ

ｔｏｔｈｅ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ＲｅｌｅｖａｎｔＰｒｏｖｉｓ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Ｎａｔｉｏｎｓ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ｏｎｔｈｅＬａｗｏｆ

ｔｈｅＳｅａ；保护东北大西洋海洋环境公约委员会（ＯＳＰＡＲ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于２００８年制定通过了

ＯＳＰＡＲＣｏｄｅｏｆＣｏｎｄｕｃｔｆ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ｌｅＭａｒｉｎ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ｔｈｅＤｅｅｐＳｅａｓａｎｄＨｉｇｈＳｅａｓｏｆｔｈｅ

ＯＳＰＡＲＭａｒｉｔｉｍｅＡｒｅａ等。虽然在性质上，这些准则与方针具有软法性质，不能产生修订《公约》

海洋科学研究相关规则的法律效力，但是它们可以成为解释与适用海洋科学研究相关国际法规则

的重要论据和实践，使海洋科学研究国际法规则体系的内容更加具体，规则适用更具有针对性。

因此，客观地看，主管国际组织海洋科学研究多元发展可以产生丰富、拓展规则体系相关内容，推

动海洋科学研究国际法规则体系发展的实际效果，〔９３〕甚至可能促进和推动相关国际法规则在条

约法层面的变革。〔９４〕

四、规则体系和治理机制的碎片化风险及中国方案

国际社会倚重国际组织多方位介入，使主管国际组织海洋科学研究多元发展的特点日趋明

显，在对海洋科学研究国际法规则体系的发展进步产生积极影响的同时，碎片化风险也日益

凸显。

（一）国际法碎片化与全球治理机制碎片化

国际法的范围因多种原因而急剧扩展。国际法的人本化现象直接催生了一系列国际法的新

分支，〔９５〕多边条约活动的数量成倍增长，同时产生了各种程度不同的治理机制。〔９６〕这种扩展使

国际社会在活动和结构等方面产生了专门化和相对自主的领域，〔９７〕使国际法体系充满了法律一

体化程度各不相同的全球性、区域性甚至双边性的体系、小体系和微体系。〔９８〕这被称为国际法碎

·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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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２〕

〔９３〕

〔９４〕

〔９５〕

〔９６〕

〔９７〕

〔９８〕

包括：（１）ＩＯＣ：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ＸＸ ６：ｔｈｅＡｒｇｏＰｒｏｊｅｃｔ，ｔｈｅ２０ｔｈＥｘｅｃｕｔｉｖｅＣｏｕｎｃｉｌ，１９９９；（２）ＩＯＣ

Ｃｒｉｔｅｒｉａａｎｄ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ｏｎｔｈｅ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ｏｆＭａｒｉｎｅ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０５；（３）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ｆｏｒｔｈｅ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Ａｒｔｉｃｌｅ

２４７ｏｆ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Ｎａｔｉｏｎｓ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ｏｎｔｈｅＬａｗｏｆｔｈｅＳｅａｂｙ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ａｌＯｃｅａｎ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ｏｆＵＮＥＳＣＯ，２００７；（４）ＩＯＣ：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ＥＣ ＸＬＩ．４：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ｆｏｒｔｈｅ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ｏｆ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ＸＸ ６ｏｆ

ｔｈｅＩＯＣＡｓｓｅｍｂｌｙＲｅｇａｒｄｉｎｇｔｈｅＤｅｐｌｏｙｍｅｎｔｏｆＰｒｏｆｉｌｉｎｇＦｌｏａｔｓｉｎｔｈｅＨｉｇｈＳｅａｓｗｉｔｈｉｎｔｈｅ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ｏｆｔｈｅ

Ａｒｇｏ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ｅ，２００８．

有学者认为，主管国际组织在通过软法来弥补海洋科学研究法律和政策的不足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

参见ＡｌｄｏＣｈｉｒｃｏｐ：《海洋知识技术的进步：对ＭＳＲ机制的意义》，载前注〔５５〕，傅崐成等书，第１７４０页。

在笔者看来，较有可能形成突破的是海洋观测数据收集与处理方面（ＯｃｅａｎＯｂｓｅｒｖｉｎｇＤａｔａ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的规则体系。海洋观测数据收集与处理是联合国非正式协商工作２０２２年主题。

有关国际法人本化发展趋势的研究，参见曾令良：《现代国际法的人本化发展趋势》，载《中国社会科学》

２００７年第１期，第８９—１０３页。

ＳｅｅＦｉｎａｌｉｚｅｄｂｙＭｒ．ＭａｒｔｔｉＫｏｓｋｅｎｎｉｅｍｉ，犉狉犪犵犿犲狀狋犪狋犻狅狀狅犳犐狀狋犲狉狀犪狋犻狅狀犪犾犔犪狑牶犇犻犳犳犻犮狌犾狋犻犲狊犃狉犻狊犻狀犵

犳狉狅犿狋犺犲犇犻狏犲狉狊犻犳犻犮犪狋犻狅狀犪狀犱犈狓狆犪狀狊犻狅狀狅犳犐狀狋犲狉狀犪狋犻狅狀犪犾犔犪狑，ＲｅｐｏｒｔｏｆｔｈｅＳｔｕｄｙＧｒｏｕｐｏｆ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ａｗ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Ａ／ＣＮ．４／Ｌ．６８２ａｎｄＡｄｄ．１，２００６，ｐ．１０．

ＳｅｅＲｅｐｏｒｔｏｆ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ａｗ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５８ｔｈＳｅｓｓｉｏｎ，ＧｅｎｅｒａｌＡｓｓｅｍｂｌｙＯｆｆｉｃｉａｌＲｅｃｏｒｄｓ

６１ＳｅｓｓｉｏｎｓＳｕｐｐｌｅｍｅｎｔＮｏ．１０（Ａ／６１／１０），２００６，ｐａｒａ．２４２，ｐ．４０３．

ＳｅｅＧｅｒｈａｒｄＨａｆｎｅｒ，犚犻狊犽狊犈狀狊狌犻狀犵犳狉狅犿犉狉犪犵犿犲狀狋犪狋犻狅狀狅犳犐狀狋犲狉狀犪狋犻狅狀犪犾犔犪狑，ｉｎｔｈｅＲｅｐｏｒｔｏｆ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ａｗ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ｏｎｔｈｅｗｏｒｋｏｆｉｔｓｆｉｆｔｙｓｅｃｏｎｄｓｅｓｓｉｏｎ，ＯｆｆｉｃｉａｌＲｅｃｏｒｄｓｏｆｔｈｅＧｅｎｅｒａｌＡｓｓｅｍｂｌｙ，

５５ｔｈＳｅｓｓｉｏｎ，ＳｕｐｐｌｅｍｅｎｔＮｏ．１０，２０００，ｐ．１４３．



片化（ｆｒａｇ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ｏｆ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ａｗ）现象。
〔９９〕

国际法的碎片化是国际法发展过程中的客观现象，有其积极的方面，〔１００〕但也产生了一定的消

极影响，引起了人们的担忧。例如担忧专门体系与其他体系及整个国际法体系之间会不会出现规

则解释与适用上的矛盾、实施方面的冲突等。〔１０１〕国际法碎片化还会直接导致全球治理机制碎片

化，使机制规则模糊，规范效应降低，产生权力政治博弈与非正式治理等。〔１０２〕以区域贸易规则及

治理机制对多边贸易规则及治理机制的影响为例，呈多样化和碎片化的区域性规则及治理机制使

多边规则的适用效力和多边机制的治理效果受到影响，削弱多边规则及治理机制的权威性和有效

性，不利于多边体制在全球治理结构中发挥重要作用。〔１０３〕

（二）海洋科学研究国际法规则体系和治理机制碎片化的主要表现

海洋法规则体系和海洋治理方面呈现出的碎片化，是国际法碎片化与全球治理碎片化的突出体现。〔１０４〕

在海洋科学研究领域，主管国际组织海洋科学研究多元发展趋势下，主管国际组织种类繁多、

数量庞大、功能不一，海洋科学研究项目与组织形式多种多样，参与主体各异。各主体对相关规则

与要求的解释和适用不相一致，履约意愿和履约能力不尽相同，难以实现认识海洋、利用海洋与保

护海洋的整体性与协调性，利益冲突难以协调，由此带来的规则体系碎片化和海洋治理碎片化问

题将日渐突出，主要体现为两个层面。

１．海洋科学研究规则体系的碎片化

如上所述，《公约》没有界定“海洋科学研究”以及其他相关概念，对于海洋科学研究行为的基本权

利、义务、责任承担等的基本要求不明确，第１３部分、第１４部分以及相关具体规定的适用关系不清晰。

在多元发展趋势下，不同国际组织的组织文件或相关条约的规定不相一致，相关国家的主张与实践不尽

相同甚至存在较大差异，不同国家通过主管国际组织制定的“一般准则和方针”也可能存在差异，从而会

·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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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９〕

〔１００〕

〔１０１〕

〔１０２〕

〔１０３〕

〔１０４〕

“国际法的碎片化”一词直译自英语ｆｒａｇ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ｏｆ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ａｗ。联合国大会及国际法委员会相

关文件的中文版本中使用“国际法不成体系”这一译法，参见国际法委员会第５２届会议所审议的可行性研究报告

中文版本《国际法不成体系引起的危险》、第５８届会议所审议的研究组报告中文版本《国际法不成体系问题：国际

法多样化和扩展引起的困难》，国际法委员会第５８届会议工作报告中文版本第１２章“国际法不成体系问题：国际

法多样化和扩展引起的困难”等。古祖雪教授提出，将英语ｆｒａｇ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ｏｆ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ａｗ译为“国际法不成体

系”，似有否认国际法是一个法律体系之嫌，因此采用其英语直译“国际法的碎片化”。参见古祖雪：《现代国际法

的多样化、碎片化与有序化》，载《法学研究》２００７年第１期，第１３５页。本文采用直译。

伴随这一现象出现了各种专门的和相对自足的规则或规则体系、法律机构和法律实践。Ｓｅｅ

Ｋｏｓｋｅｎｎｉｅｍｉ，狊狌狆狉犪ｎｏｔｅ〔９６〕，ａｔ１０．

ＳｅｅＧｅｒｈａｒｄＨａｆｎｅｒ，犘狉狅狊犪狀犱犆狅狀狊犈狀狊狌犻狀犵犳狉狅犿犉狉犪犵犿犲狀狋犪狋犻狅狀狅犳犐狀狋犲狉狀犪狋犻狅狀犪犾犔犪狑，２５Ｍｉｃｈｉｇ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ａｗ８４９，８５６ ８５８（２００４）．ＳｅｅａｌｓｏＭａｌｃｏｌｍＮ．ＳｈａｗＱＣ，犐狀狋犲狉狀犪狋犻狅狀犪犾犔犪狑，８狋犺

犈犱犻狋犻狅狀，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７，ｐ．４８ ４９．

参见王明国：《机制碎片及其对全球治理的影响》，载《太平洋学报》２０１４年第１期，第１１—１３页。

著名学者约斯特·鲍威林（ＪｏｏｓｔＰａｕｗｅｌｙｎ）以ＷＴＯ法与其他国际法规则之间关系为视角，对国际公法规

则冲突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参见［比］约斯特·鲍威林：《国际公法规则之冲突———ＷＴＯ法与其他国际法规则如

何联系》，周忠海、周丽瑛、马静等译，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有关区域贸易协定整体上与ＷＴＯ规则相符性问题，参

见徐崇利：《“政治性国际贸易争端”的裁判解决》，载《法商研究》２００９年第３期，第１１４—１１５页；陈海波：《世贸组织

协议在欧盟法中的法律地位———欧共体法院在区域一体化抗拒全球化过程中的作用》，载《国际经济法学刊》（第

１１卷），２００４年第４期，第１４１—１６４页；陈海波：《ＷＴＯ对ＲＴＡｓ的法律约束》，厦门大学２００７年博士学位论文。

学者认为，《公约》自身存在严重的局限性，特别是《公约》的分区主义立法进路与海洋统一生态系统之间

的矛盾，《公约》的功能主义管理路径与整合性治理之间的矛盾等，国际性、区域性海洋组织的分散性与国际立法的

不成体系性，以及缔约国的履约意愿与合规性问题等，是全球海洋治理碎片化的主要根源。参见郑志华、宋小艺：

《全球海洋治理碎片化的挑战与因应之道》，载《国际社会科学杂志（中文版）》２０２０年第１期，第１７５—１７８页。



导致具体研究行为的法律规则适用不明确、不一致，甚至存在规则适用冲突或规制真空的情形。〔１０５〕

海洋科学研究规则体系碎片化会产生许多不尽如人意的后果。例如，所援引的具体规则不相一

致，易使当事国或国际组织无所适从；相关规则适用或决策决定未能代表多数国家的意志，影响规制

效力，使具体规则或决策决定失去法律确信和权威性，不利于推动海洋科学研究及相关国际合作的顺

利开展。〔１０６〕同一国家如果身处《公约》规则体系和围绕某一主管国际组织所构建的另一规则体系之

中，在这两个规则体系均须遵守但是规范内容相互矛盾甚至排斥的情况下，该国将因遵守其中一个规则

体系的规范要求，而不得不“挑战”另一规则体系的规范要求，为此承担国家责任甚至引发国际争端。

２．海洋科学研究治理机制的碎片化

主管国际组织海洋科学研究多元发展下，同一国际组织可以同时进行或主持多个海洋科学研

究项目；同一海洋科学研究项目可以由一个或多个国际组织来组织或承担。大型海洋科学研究项

目可能会嵌套若干小型海洋科学研究项目，组织、承担的国际组织相互交织。海洋科学研究主管

国际组织可以是全球性组织或区域组织，政府间组织或非政府组织。各类国际组织在进行、主持、

促进海洋科学研究时，或者在协调国际合作、促进制定一般准则和方针时，将遵循各自的组织文件

和议事决策机制安排，组织行为、决策过程与结果可能呈现差异性，对海洋科学研究项目以及相关

国际合作和准则方针制定等将产生不确定性和潜在冲突的风险。

如果该主管国际组织自身设有争端解决机制，还可能产生相同的争端方将彼此之间的争端交

由不同争端解决机构进行解决的情形。这种情况下，不同争端解决机构的管辖权判断标准、适用

的国际法规则、争端解决的结果等均可能有所不同，同样产生治理结果的不确定性甚至潜在矛

盾。〔１０７〕限于篇幅，此不赘述。

　　（三）推动海洋科学研究国际法规则体系发展的中国方案

国际法委员会研究组和相关学者均提出，可以通过条约解释的方法来维护国际法体系的整体

性。〔１０８〕这是一种“事后”方法，即对已经制定甚至生效的条约进行适当解释来维护整体性。因此，

还应寻求“预先”方法。国际法不能脱离和改变其“国家间”属性。〔１０９〕国际法碎片化和治理机制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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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５〕

〔１０６〕

〔１０７〕

〔１０８〕

〔１０９〕

在南极捕鲸案（澳大利亚诉日本）中，国际法院通过审查，发现案涉《国际捕鲸管制公约》（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ｆｏｒｔｈｅ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Ｗｈａｌｉｎｇ）未对“科学研究”（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ｒｅｓｅａｒｃｈ）进行界定。但是，由于《公约》并未界定（海

洋）“科学研究”，针对诉讼方有关“科学研究”定义的控辩，国际法院未能参考《公约》的规定。这实为规制真空的一种体

现。ＳｅｅＷｈａｌｉｎｇｉｎｔｈｅＡｎｔａｒｃｔｉｃ（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狏．Ｊａｐａｎ：ＮｅｗＺｅａｌａｎｄ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ｉｎｇ），Ｊｕｄｇｍｅｎｔ，Ｉ．Ｃ．Ｊ．Ｒｅｐｏｒｔｓ２０１４，ｐ．２２６．

在海委会（ＩＯＣ）的问卷调查中，参与调查的成员国所占比例不高，参与调查的国家中有不少明确表示对相

关事项毫不知情，或者对相关规则素有疑问，甚至对海委会（ＩＯＣ）相关机构解决《公约》法律问题的能力和效果不予信

任。ＳｅｅＩＯＣ／ＡＢＥ ＬＯＳＲＥＶＩＥＷ：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ｔｈｅ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ｎａｉｒｅｏｎｔｈｅＩＯＣＡｄｖｉｓｏｒｙＢｏｄｙｏｆＥｘｐｅｒｔｓｏｎＬａｗｏｆｔｈｅ

Ｓｅａ（ＩＯＣ／ＡＢＥ ＬＯＳ），ｂｙＷｏｒｋｉｎｇｇｒｏｕｐｏｎｔｈｅｒｅｖｉｅｗｏｆｔｈｅＩＯＣＡｄｖｉｓｏｒｙＢｏｄｙｏｆＥｘｐｅｒｔｓｏｎｔｈｅＬａｗｏｆｔｈｅＳｅａ，

ＩＯＣ／ＩＮＦ １２９３，Ｄｅｃ．２０１１．

例如在（国际法院）南极捕鲸案（澳大利亚诉日本）、（国际海洋法法庭）剑鱼案（智利诉欧盟）和（世界贸易

组织争端解决机构）剑鱼案（欧共体诉智利）中，争端方就国际法院、国际海洋法法庭、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机构

的管辖权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辩。ＳｅｅＩＣＪ，ＷｈａｌｉｎｇｉｎｔｈｅＡｎｔａｒｃｔｉｃ（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狏．Ｊａｐａｎ：ＮｅｗＺｅａｌ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ｉｎｇ），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ｉｃｊｃｉｊ．ｏｒｇ／ｅｎ／ｃａｓｅ／１４８；ＩＴＬＯＳ，ＣａｓｅＣｏｎｃｅｒｎｉｎｇｔｈｅ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ＥｘｐｌｏｉｔａｔｉｏｎｏｆＳｗｏｒｄｆｉｓｈＳｔｏｃｋｓｉｎｔｈｅ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ｅｒｎＰａｃｉｆｉｃＯｃｅａｎ（Ｃｈｉｌｅ／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Ｕｎｉｏｎ），ｈｔｔｐｓ：／／ｗｗｗ．

ｉｔｌｏｓ．ｏｒｇ／ｅｎ／ｍａｉｎ／ｃａｓｅｓ／ｌｉｓｔｏｆｃａｓｅｓ／ｃａｓｅｎｏ７／；ＷＴＯ ＤＳ１９３：Ｃｈｉｌｅ —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ＡｆｆｅｃｔｉｎｇｔｈｅＴｒａｎｓｉｔａｎｄ

ＩｍｐｏｒｔｉｎｇｏｆＳｗｏｒｄｆｉｓｈ，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ｗｔｏ．ｏｒｇ／ｅｎｇｌｉｓｈ／ｔｒａｔｏｐ＿ｅ／ｄｉｓｐｕ＿ｅ／ｃａｓｅｓ＿ｅ／ｄｓ１９３＿ｅ．ｈｔｍ．

ＳｅｅＫｏｓｋｅｎｎｉｅｍｉ，狊狌狆狉犪ｎｏｔｅ〔９６〕；参见冯寿波：《论条约解释对国际法体系的维护———以ＶＣＬＴ第

３１．３条（ｃ）项为例》，载《西南政法大学学报》２０１４年第６期，第３２—４２页。

见前注〔９５〕，曾令良文，第１０３页。



片化所带来的消极影响也需要通过“国家间”协议、认可与合作来予以一定程度的避免和消除。国

际社会应当在主管国际组织海洋科学研究多元发展相关机制的设计、建构时期，以及主管国际组

织处理海洋科学研究相关事项的过程中，发挥主观能动性，避免潜在矛盾，减少不协调的方面，降

低冲突发生的可能性和冲突的激烈程度。

在这一方面，中国可以发挥积极作用。中国作为海洋科学研究积极参与者，自新中国成立至

今，不断提升海洋科学研究能力和海洋技术水平，实现了几乎从零起步到跟跑、并跑，再到某些方

面领跑的跨越式发展。〔１１０〕中国积累了丰富经验，海洋治理能力有极大提升。中国作为最大的发

展中国家和负责任大国，参与了几乎所有政府间国际组织和５００多项国际公约，国际话语权、规则

制定权、议程设置权全面提升。〔１１１〕在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可持续发展理念引领下，继续对标世界发

达国家的海洋科学研究发展情况，〔１１２〕不断提升中国海洋科学研究能力与发展水平。同时继续发

挥优势，结合自身最佳实践，在主管国际组织海洋科学研究多元发展情势下趋利避害，为海洋科学

研究国际法规则体系的发展贡献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

中国方案可以体现为以下四个方面。

１．积极支持、参与“海洋十年”行动，坚持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可持续发展理念。“海洋十年”行

动目标充分体现了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可持续发展理念，并且突出了人类迅速行动全面认识海洋、

可持续利用海洋、有效保护海洋的紧迫性，是海洋科学研究多元发展和海洋科学研究国际法规则

体系发展完善的重要指引。

２．积极支持、参与海委会（ＩＯＣ）海洋科学研究相关行动，坚持以联合国机构机制为主导的国际

合作机制。海洋科学研究的发展需要以沿海国、研究方与国际社会之间的利益协调、海洋技术转

让、数据共享以及海洋科学研究相关事项之间的功能协调为基础。〔１１３〕作为联合国框架内的重要

专业机构，〔１１４〕海委会（ＩＯＣ）可以通过联合国机制推动利益协调，与其他政府间组织、非政府组织共

同推动功能协调，〔１１５〕保障研究项目及实践运行的整体性和协调性，〔１１６〕制定广泛接受的准则和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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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０〕

〔１１１〕

〔１１２〕

〔１１３〕

〔１１４〕

〔１１５〕

〔１１６〕

参见陈连增、雷波：《中国海洋科学技术发展７０年》，载《海洋学报》２０１９年第１０期，第３页。

参见王毅：《谱写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时代华章》，载《人民日报》２０１９年９月２３日，第０７版。

中国学者通过对标世界发达国家，提出当前中国海洋科学的前沿研究领域主要集中在海洋物质能量循

环、跨圈层流固耦合、海洋生命过程、健康海洋、海岸带可持续发展、快速变化的极地系统等方面。参见吴立新等：

《我国海洋科学发展现状与未来展望》，载《地学前缘》２０２２年第５期。

学者称，许多国家和多边国际组织需要协调行动，以确保海洋科学研究的进行不是建立在纯国家基础

上，而是以符合公约精神和规定的方式建立在国际合作的基础上。参见ＲｏｎｎＬｏｎｇ：《海洋科学能力建设与技术

转让：１９８２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下权利与义务同在》，载前注〔５５〕，傅崐成等书，第１６６６—１６６７页。

参见《公约》附件二“大陆架界限委员会”第３条第２款、《公约》附件八“特别仲裁”第２条。

海委会（ＩＯＣ）还与世界气象组织（ＷＭＯ）等重要国际组织建立了良好的业务合作关系。海委会（ＩＯＣ）与

联合国粮农组织在海洋科学与渔业领域，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在海洋环境保护问题领域，与国际海道测量组织

（ＩＨＯ）和世界气象组织（ＷＭＯ）、联合国环境规划署（ＵＮＥＰ）特别在全球海洋监测和海洋污染研究和监测计划上

（这些活动也与国际海事组织的活动有关）进行着合作。此外，海委会（ＩＯＣ）还与区域性集团保持着合作安排，如

南太平洋常设委员会（在东南太平洋中部地区的诸项计划）和国际地中海科学考察委员会等。海委会（ＩＯＣ）还与

国际海洋考察理事会等非政府组织订有协议。见前注〔１５〕，诺德奎斯特书，第４１６页。就全球海洋观测系统而言，

海委会（ＩＯＣ）与世界气象组织（ＷＭＯ）、联合国环境规划署（ＵＮＥＰ）和海科委（ＳＣＯＲ）共同签署备忘录，开展全面

深入的合作。ＳｅｅＭｅｍｏｒａｎｄｕｍｏｆ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ａｌＯｃｅａｎ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Ｍｅｔｅｏ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Ｎａｔｉｏｎｓ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ｅａｎｄ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ｕｎｃｉｌｏｆ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ＵｎｉｏｎｓｏｎｔｈｅＣｏＳｐｏｎｓｏｒｓｈｉｐｏｆｔｈｅＧＯＯＳＳｔｅｅｒｉｎｇ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１９９８．

海委会（ＩＯＣ）应是全球和各区域间在海洋科学方面进行适当互动，确保区域渔业、环境和科学 （转下页）



针，推动主要数据和信息交换或共享，帮助促进能力建设等。〔１１６〕Ａｒｇｏ项目即为成功范例。应当坚

持以海委会（ＩＯＣ）为主导的联合国合作机制，将坚持联合国机构机制作为海洋科学研究多元发展

的基本路径，同时营造友好高效的南南合作、区域合作氛围，打造务实合作的海洋科学研究合作发

展机制。与Ａｒｇｏ项目的成功示范相似，在南南合作和区域合作中可以积极推进有关最佳实践的

经验分享与交流，产生示范作用。

３．坚持海洋科学研究国际法规则体系整体适用原则，积极推动海委会（ＩＯＣ）和海法司

（ＤＯＡＬＯＳ）促进制定一般准则和方针。《公约》强调整体性，这原本是对碎片化风险的一种预防。

但是，如果《公约》海洋科学研究相关规定相互割裂，未能整体适用，依然会产生碎片化风险，与《公

约》的初衷相背离。因此，需要提炼并整体适用一般性规则。对于特殊情形，则可以针对具体研究

项目，在主管国际组织层面消除分歧，形成共识，进而得以有效实施。需要推动海委会（ＩＯＣ）和海

法司（ＤＯＡＬＯＳ）共同促进制定既体现国际法精神与基本规范，又贴合海洋科学研究实践的一般准

则和方针。〔１１７〕将海委会（ＩＯＣ）和海法司（ＤＯＡＬＯＳ）作为起主导作用的少数机构，还可以避免“准

则和方针”制定方过多，这些“准则和方针”相互之间发生重叠或真空等情形，不利于彰显“准则和

方针”的权威性和广泛接受性。〔１１８〕其他主管国际组织促进制定相关准则和方针，可以通过最佳实

践方面的交流，确定其是否可以吸收为海委会（ＩＯＣ）和海法司（ＤＯＡＬＯＳ）层面的“一般准则和方

针”，有助于该准则和方针在联合国框架内获得更为广泛的接受和实践。这一操作方法，还可以真

正发挥海洋科学研究多元发展的作用，通过具体实践来更科学地解释和适用《公约》规定，推动人

类更好地认识海洋、利用海洋和保护海洋。

４．积极推进能力建设，在海洋科学研究多元发展方面大有作为。我国海洋科学研究发展尚不

均衡，面对国家与社会发展的重大需求，需要全面推进能力建设，主要包括五个方面的工作：

（１）以项目为支撑，开展广泛深入的海洋科学研究国际合作，投入多层次科研力量，并特别注重吸

收年轻研究人员和跨学科研究人员参与研究；（２）以培训为重要补充，对外提供公共服务，履行国

际合作义务，对内为自我提升奠定人才基础，因此要特别关注跨区域的专业培训；（３）注重研究成

果转化，需要有专业机构和人员对相关研究成果进行评估、应用与跟踪；（４）设立对外代表国家的

海洋科学研究机构，为海洋科学研究多元发展以及执行《公约》相关规定奠定必要基础；（５）积极参

加解释、适用、修改《公约》相关规定，以及主管国际组织促进制定“一般准则和方针”的活动，并注

重国际国内立法研究成果的转化。

中国科学家明确提出，海洋科学是战略科学，海洋科学实力是衡量国家科技水平的主要标志

·７５·

陈海波 “主管国际组织”与海洋科学研究国际法规则体系的发展

〔１１６〕

〔１１７〕

〔１１８〕

（接上页）　　机构或区域中心相互协作的协调中心。参见联合国大会第五十六届会议：暂定项目表项目４２（ａ）海洋

和海洋法：关于联合国依照大会第５４／３３号决议为便利大会每年审查海洋事务的发展情况设立的不限成员名额

非正式协商进程第二次会议工作报告（Ａ／５６／１２１），２００１年６月２２日，第１０段。

相关海洋科学研究项目众多。详见前注〔２〕，大会决议（Ａ／ＲＥＳ／７６／７２），第３８—４８、７２、２９１—２９９、３０２、

３０４—３１３段等。另见Ｄｒ．ＰａｔｒｉｃｉｏＡ．Ｂｅｒｎａｌ：《海洋观测和海洋知识：海洋科学研究、海洋技术转让和能力建设》，

载前注〔５５〕，傅崐成等书，第１６２９页。

这一适用方法与海委会（ＩＯＣ）《ＩＯＣ第２４７条适用程序》的操作方针相似。《ＩＯＣ第２４７条适用程序》第

７—１０条列出征询和获得沿海国同意或默示同意的具体情形。第１１条强调该程序规则应当以符合《公约》规定的

程度和方式进行解释，相关条款不得损及各国依据国际海洋法，特别是依据《公约》所享有的权利、管辖权和所承担

的义务。

联合国系统内设立了机构间协调机制，使海委会（ＩＯＣ）具有更广泛的权力，以避免在系统内各机构间发

生类似的重叠或真空等情形。ＳｅｅＩＣＳＰＲＯ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ＵＮＥＳＣＯＩＯＣ／ＩＮＦ ７８５，ｐ．１７ １８．



之一，发达的海洋科技是创新型国家的标志。〔１１９〕海洋是高质量发展战略要地，海洋科研是推动我

们强国战略的重要方面，要促进海洋可持续发展，推动海洋科技实现高水平自立自强。〔１２０〕现在正

值联合国“海洋十年”，中国作为《公约》缔约国，在专为和平目的和全人类利益理念的《公约》践行

过程中，需要把握好主管国际组织海洋科学研究多元发展的方向和脉络，加快推进海洋科学研究

和技术发展，在推动海洋科学研究国际法规则体系为全人类利益和实现可持续发展构筑重要规则

基础方面，做出中国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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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９〕

〔１２０〕

见前注〔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中国科学院书。

习近平总书记２０１８年３月８日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山东代表团的审议时的讲话；２０１９年

１０月１５日致２０１９年中国海洋经济博览会的贺信；２０１８年６月１２日至１４日在山东考察时的讲话；２０２１年１１月

２２日在中国—东盟建立对话关系３０周年纪念峰会上的讲话；２０２２年４月１０日至１３日在海南考察时的讲话的

内容。


